
  

 

二 零 一 零 年 一 月 十 一 日  

討 論 文 件  

 

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長 者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所 進 行 的 顧 問 研 究  

目 的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就 本 港 長 者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進 行 了 顧 問

研 究 。 本 文 件 概 述 該 項 研 究 的 主 要 結 論 及 建 議 。  

背 景  

2.  鑑 於 人 口 急 劇 老 化 ， 單 靠 持 續 增 加 資 助 宿 位 的 供 應 ，

將 不 足 以 應 付 不 斷 增 加 的 長 者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 有 見 及 此 ，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託 了 香 港 大 學 探 討 以 下 課 題 ：  

(a)  如 何 把 資 助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給 予 最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   

(b)  如 何 推 動 優 質 的 自 負 盈 虧 ／ 私 營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 及  

(c)  如 何 鼓 勵 個 人 、 其 家 人 和 社 會 共 同 承 擔 責 任 ， 以 照 顧

長 者 的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  

研 究 的 方 法 及 結 論  

3.  顧 問 小 組 參 考 了 國 際 在 提 供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方 面 的 經 驗

和 趨 勢 ， 進 行 了 一 項 涵 蓋 約 4 000 名 長 者 和 照 顧 者 的 調 查 ，

並 訪 問 了 本 地 持 份 者 ， 包 括 提 供 安 老 服 務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的 營 辦 者 ， 以 及 有 關 的 政 府 決 策 局 和 部 門 。 研 究

報 告 載 於 附 件 ， 供 委 員 參 考 。 報 告 的 主 要 結 論 槪 述 如 下 - 

(a)  提 倡 “ 居 家 安 老 ＂ 和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或 資 助 ， 讓 長 者 繼

續 在 家 居 住 而 無 須 入 住 安 老 院 舍 ， 是 世 界 趨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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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實 行 較 低 稅 制 的 地 方 ，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通 常 是 選 擇 性

地 提 供 ， 其 中 有 很 多 地 方 採 用 經 濟 狀 況 審 查 或 財 政 評

估 以 作 甄 選 ; 

(c )  香 港 長 者 的 入 住 院 舍 比 率 ( 即 長 者 入 住 安 老 院 舍 的 百

分 比 ) 較 其 他 多 個 國 家 為 高 ， 而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使 用

率 則 相 當 低 。 因 此 ， 顧 問 認 為 有 空 間 優 化 及 推 廣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及  

(d)  推 行 安 老 院 舍 照 顧 服 務 資 助 券 計 劃 可 能 會 誘 發 大 量 對

安 老 院 舍 宿 位 的 需 求 ， 導 致 長 者 在 過 早 或 沒 有 必 要 的

情 況 下 入 住 院 舍 。  

建 議  

4.  經 仔 細 考 慮 各 政 策 方 案 後 ， 顧 問 小 組 提 出 了 三 項 建

議 。  

(a)  為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制 訂 可 行 及 可 持 續 的 融 資 模 式  

5.  目 前 ， 通 過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1
(即 身 體 機 能 評 估 )的 長 者 不

論 其 經 濟 狀 況 ， 均 可 申 請 由 政 府 高 度 資 助 的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

由 於 本 港 人 口 急 劇 老 化 、 預 期 壽 命 延 長 ， 以 及 處 於 低 稅 率 的

環 境 ， 現 行 的 融 資 模 式 長 遠 而 言 不 能 持 續 發 展 。 顧 問 因 此 建

議 政 府 應 引 入 甄 選 機 制 ( 例 如 經 濟 狀 況 審 查 ) ， 把 有 限 的 公 共

資 源 投 放 於 最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身 上 ， 為 他 們 提 供 資 助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 大 部 分 接 受 顧 問 訪 問 的 長 者 均 支 持 這 項 建 議 ， 原 因 是

他 們 都 認 為 應 把 有 限 的 公 共 資 源 分 配 予 最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  

(b)  重 新 考 慮 服 務 配 對 機 制  

6.  目 前 ， 社 會 福 利 署 會 向 被 評 估 為 合 資 格 接 受 資 助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的 長 者 提 出 服 務 建 議 ， 告 知 他 們 可 獲 得 的 服 務 類

別 。 這 些 建 議 分 為 三 類 ， 分 別 為 只 適 合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 只 適

                                                 

1  根 據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安 老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 制 ， 當 局 採 用 一 套 國 際 認 可 的 評 估 工 具

以 確 定 長 者 的 護 理 需 要 ， 並 因 應 這 些 需 要 提 供 適 當 服 務 。 評 估 範 圍 包 括 長 者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方 面 的 能 力 、 身 體 機 能 、 記 憶 力 、 溝 通 能 力 、 行 為 情 緒 ， 以 及 他 們

的 健 康 狀 況 、 環 境 危 機 及 應 付 問 題 的 能 力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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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及 “ 雙 重 選 擇 ＂ ( 即 住 宿 或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 。

超 過 50% 的 合 資 格 長 者 獲 編 配 “ 雙 重 選 擇 ＂ ， 但 基 於 各 種 理

由 ， 當 中 超 過 90%的 長 者 選 擇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  

7.  大 多 數 長 者 選 擇 院 舍 宿 位 ， 實 有 違 世 界 趨 勢 和 香 港 政

府 提 倡 的 “ 居 家 安 老 ＂ 政 策 。 為 確 保 有 限 的 資 助 安 老 院 舍 宿

位 得 以 分 配 給 最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 顧 問 建 議 調 整 現 行 的 服 務 配

對 機 制 ， 以 鼓 勵 或 甚 至 要 求 獲 配 “ 雙 重 選 擇 ＂ 的 長 者 在 選 擇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前 先 使 用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2
。 這 個 做 法 不 單 有 助 推

廣 使 用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 亦 可 縮 短 輪 候 院 舍 宿 位 的 時 間 。 然

而 ， 考 慮 到 現 時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仍 未 充 分 發 展 ， 而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的 私 營 市 場 尚 未 成 熟 ， 顧 問 認 為 在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未 能 發 展

成 為 可 替 代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的 另 一 可 行 選 擇 之 前 ， 不 宜 落 實 有

關 建 議 。  

(c)  進 一 步 發 展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8.  在 研 究 期 間 進 行 的 意 見 調 查 中 ，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均 同 意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有 助 長 者 居 家 安 老 。 然 而 ， 有 受 訪 者 關 注 到 現

有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未 夠 全 面 ， 不 足 以 照 顧 長 者 的 需 要 。 顧 問

因 此 建 議 擴 闊 服 務 範 圍 和 採 用 更 靈 活 的 模 式 提 供 服 務 ， 除 傳

統 的 非 政 府 福 利 機 構 外 ， 也 可 以 讓 社 會 企 業 和 私 人 營 辦 商 提

供 服 務 。 同 時 ， 現 有 的 社 會 及 醫 療 服 務 亦 能 發 揮 更 大 的 協 同

作 用 ， 並 採 取 全 面 及 綜 合 的 方 式 ， 服 務 有 需 要 的 長 者 。  

9.  由 於 照 顧 者 ( 包 括 家 人 和 家 務 助 理 ) 在 照 顧 居 家 長 者 方

面 擔 當 重 要 角 色 ， 當 局 亦 應 加 強 向 照 顧 者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  

未 來 路 向  

10.  考 慮 到 顧 問 提 出 進 一 步 發 展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的 建 議 ， 安

老 事 務 委 員 會 決 定 就 優 化 此 類 服 務 作 更 深 入 的 研 究 ， 包 括 探

討 可 否 以 較 靈 活 和 多 元 化 的 模 式 提 供 服 務 ， 例 如 讓 社 會 企 業

和 私 人 市 場 參 與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 以 進 一 步 鼓 勵 長 者 居 家 安

老 ， 從 而 避 免 長 者 在 過 早 及 沒 有 必 要 的 情 況 下 入 住 院 舍 。  

                                                 

2 資 助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是 為 支 援 居 家 安 老 的 體 弱 長 者 而 設 。 服 務 範 圍 包 括 送 飯 服

務 、 個 人 及 護 理 服 務 、 康 復 運 動 及 家 居 清 潔 服 務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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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詢 意 見  

11.  請 委 員 就 顧 問 的 研 究 結 論 及 建 議 提 供 意 見 。  

 

勞 工 及 福 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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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摘要 

 
香港安老住宿照顧服務 
 
1.   現時香港的安老住宿照顧服務是以公營及私營模式混合提

供。由於政府沒有在其行政架構下提供安老住宿照顧服務，非政府機

構或私人營運者是透過政府的撥款為長者提供資助服務，而長者亦可

以選擇由私人／自負盈虧營運者所提供的住宿照顧服務。鑑於人口老

化的趨勢以及因而增加的住宿照顧服務需求，現行體系能否持續是需

要考慮的問題。 
 
研究背景 
 
2.   因應前扶貧委員會對資助安老住宿照顧服務的輪候情況所

提出的建議，安老事務委員會曾探討當中的重要議題，並委聘我們的

顧問小組進行一項研究，以探討以下事項： 
 

（一） 如何集中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資源於最有需要的長者身

上;及 
（二） 如何推動進一步發展優質的私營住宿照顧服務，並鼓勵個

人、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以照顧長者的長期護理需

要。 
 
3. 在進行研究期間，我們參考了相關的本地及海外資料，以及

與持份者進行了面談和電話訪問，他們包括年滿六十五歲的長者、四

十五至六十四歲即將步入晚年的中年人士、非政府機構代表、私營安

老院舍的營運者、政府官員、以及市民大眾。我們一共訪問了超過    
3 500 名長者及中年人士、15 間非政府機構及 2 個代表私營安老院舍

的協會。有關研究方法的詳情請參看第二章。 
 
國際趨勢 
 
居家安老 
 
4. 我們於第三章詳細審視了海外有關長期護理服務的供應及

融資的經驗，並發現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希望

透過一系列的政策措施推動「居家安老」，例如提供現金或實物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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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政策方向同時符合大部份長者的意願，即寧可居家安老而不願意

入住院舍。有鑑於香港政府及安老事務委員會都提倡「居家安老」，

我們認為與其他已發展的國家比較，香港偏高的入住院舍比率實在值

得注視。 
 
選擇性地提供由公帑資助的長期護理服務 
 
5. 在提供資助住宿照顧服務方面，香港現時是採取以公帑資助

及毋須篩選的模式。我們留意到採用公帑資助模式的國家，如英國，

一般都會透過經濟狀況審查機制，以確保資源可運用於最有需要的長

者身上。隨著人口老化及長者發病率不斷增加，我們憂慮香港現行普

及供應模式能否持續。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大多支持引進一個選擇

性的機制，以確保有限的公共資源能有效地分配。 
 
政策方案 
 
6. 為了能持續地照顧高齡化社會的長期護理需要，我們曾構思

了不同的政策方案，並評估其利弊。這些方案可以混合使用，因為它

們並不是無法並容的。 
 
(1) 維持現狀 – 以目前的步伐增加資助安老宿位的供應 
 
7. 如果資助安老宿位以目前的步伐增加，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

輪候時間在中短期內很可能可以維持於若干水平。但如果人口持續老

化，新供應的宿位將難以趕上不斷增加的需求。 
 
(2) 調整「雙重選擇」的安排 
 
8. 自二零零零年起，香港政府實施了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以評估資助長期護理服務的申請人的照顧需要，來確定他們是否符合

資格。這個機制採用了一套國際認可的評估工具，以確定長者的照顧

需要，及作出合適的服務配對，包括「只適合住宿照顧服務」、「只適

合社區照顧服務」或「雙重選擇」（即住宿或社區照顧服務）。縱使大

部份的長者曾表示寧可居家安老1，但當申請人獲得「雙重選擇」時，

我們發現超過 90%的申請人會選擇住宿照顧服務。為了增加長者及其

照顧者對社區照顧服務的認識，我們建議可考慮設立一段強制的試驗

                                                 
1根據有關長者的社會與人口狀況、健康狀況及自我照顧能力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號報

告書，只有 3.6%居於家庭住戶的長者有打算入住本地安老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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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讓那些有「雙重選擇」的申請人在獲分配住宿照顧服務之前，必

須嘗試使用社區照顧服務。這方案能有效地縮短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

輪候時間，以及確保資助安老宿位分配到最有需要的長者。 
 
(3) 引入經濟狀況審查機制 
 
9. 引入經濟狀況審查機制能協助政府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投放

在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以及長遠而言縮短資助安老宿位的輪候名

單。研究中大部份受訪者都支持這個構思。我們亦曾嘗試評估引入經

濟狀況審查機制對資助住宿照顧服務輪候時間的影響，若參照醫院管

理局用於公立醫院及診所的費用減免機制的入息限制，我們發現引入

經濟狀況審查只會輕微地縮短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輪候名單，雖然在

較長時間後這效果會變得較為顯著。 
 
(4) 附有經濟狀況審查的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 
 
10. 為進一步推廣有質素的自負盈虧／私營安老院舍服務的發

展，以及鼓勵個人、家庭、社會分擔責任以照顧長者長期護理的需要，

我們曾探討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的可行性。我們的研究發現在其

他已發展國家，有不少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例子，目的在於鼓勵長

者居家安老、或鼓勵照顧者在家中照顧長者。但是，在世界各地為住

宿照顧服務而設的現金資助則極為罕見。 
 
11. 了解到資助券可能會誘發額外的需求，正如其他已發展國家

一樣，我們對一個只可用於住宿照顧服務的資助券機制有所保留。因

為這個機制有可能會無意中鼓勵長者過早或在不必要的情況下入住

院舍，以致嚴重地削弱我們提倡「居家安老」的政策目標，及對公共

資源造成額外的負擔。大部份受訪的非政府機構都認同這看法。 
 
12. 有關政策方案及評估的詳情，請參閱第四章。 
 
建議方向 
 
13. 在回顧了國際的經驗、從調查及訪問中收集到的資料，以及

評估過各個可能的政策方案後，我們建議下列方向供安老事務委員會

考慮： 
 

(a) 設立一個合適的經濟狀況審查機制，讓有真正經濟需要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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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資助住宿照顧服務； 
(b) 引入强制性試驗期，要求那些在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下獲得

「雙重選擇」的申請人，必須先嘗試使用社區照顧服務；及 
(c) 透過社會企業及私營市場的參與，擴闊社區照顧服務的範疇及

覆蓋面，這亦應成為落實任何長期護理服務資助券機制的先決

條件。 
 
有關上述建議的詳情請參閱第五章。 
 
其他議題 
 
14. 在此項研究中，我們亦發現一些對住宿照顧服務有重大影響

的相關議題，包括：醫療、輔助醫療及護理專業人員的供應、安老院

舍的質素保證（尤其是私營院舍）、以及護養院宿位的供應。詳情請

參閱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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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背景 
 

回顧的必要 
 
人口老化和長期護理服務需要增加 
 
15. 由於醫學日益昌明，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再加上出生率下降，

香港跟其他已發展國家一樣逐步地面對人口老化的挑戰。香港年滿六

十五歲人口的比例由一九八六年的 7.6%，升至二零零六年的 12.4%。

截至二零零六年，680 萬的香港人口中，853 000 人年滿六十五歲，

而年滿六十歲的人口比例則已達 16.2%(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

政區政府統計處，2007b)。同一份報告指出，年滿六十歲的人口比例

將於二零二六年達 29.5%，即 240 萬人，而年滿六十五歲的人口比例

則預計會增至 21.9%，即 180 萬人。老年撫養比率已由一九九一年的

124，升至二零零六年的 168，而該數字則預計會於二零三六年升至

425(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統計處，2007a)。繼日本之

後，香港現在是全亞洲長者人口比例第二高的地區。 
 
16. 跟其他高齡化社會相似，除了長者人口數目和比例上升外，人

口老化亦意味著預期壽命更長。在二零零六年，香港出生時的平均預

期壽命，男的是 79.4 歲, 女的為 85.5 歲。(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行政區政府統計處，2007a) 
 
17. 在二零零八年，流金頌計劃完成了一項有關長者生活狀況的國

際比較研究，將香港長者的生活狀況跟一些已發展國家包括日本、新

加坡、澳洲、美國和英國比較。研究主要就三個範疇進行比較，分別

是營養和與健康有關的生活方式、社會網絡和社會參與及健康狀況。

總括來說，研究指出香港長者的生活都是健康和積極的。 
 
18. 該流金頌計劃的研究(2008)更指出，香港長者患有高血壓和糖

尿病的情況和其他國家相似，患病比率分別為 40%和 16%。至於心

臟病和其死亡率的情況，香港則比其他國家為低。癌症死亡率的情況

亦與心臟病的情況相同。 
 
19. 該流金頌計劃的研究(2008)進一步顯示，在所研究的國家中，

香港長者的自我照顧能力和日常獨立活動能力相對較高，亦即香港長

者的身體狀況相對較好。至於多發病患的情況，香港長者比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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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涵蓋的國家為佳；而香港長者對自我健康狀況的看法都是正面的，

這與研究所涵蓋的其他經濟體系相同。 
 
20. 香港長者的健康狀況普遍令人滿意，主要是由於香港有方便的

公共醫療服務和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有所改善。 
 
21. 不過，縱使醫學不斷進步，都不能完全地遏止身體自然生理的

衰退。隨着壽命不斷延長，無可避免地長者人口中將會有越來越多身

體衰弱的長者。多年來，本地研究都指出相當多的長者正面對一般健

康的問題(包括生理和心理) (Chi and Lee, 1989; Chi and Boey, 1994;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統計處，2004) 。二零零九年就

長者的社會與人口狀況、健康狀況及自我照顧能力所進行的主題性住

戶統計調查發現很多長者都有長期病患：在年滿六十歲並在社區居住

的長者中，70%有一種或多於一種的長期病患，而當中 63%有高血壓

和 20%有風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號報告書，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統計處，2009)。約 77 800 名在社區居住的長

者日常活動有困難(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四十號報告書，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統計處，2009)。 
 
22. 體弱和長期病患是引致長者經常求診的原因。根據醫院管理局

的統計數字，長者人口(年滿六十歲)佔全港人口約 15%(二零零四年資

料)，但其醫院服務使用率(以留院日子計算)卻佔總使用率的 50%(HA, 
2005)。 
 
23. 痴呆症是一種會令年老病患者自理能力下降的疾病，而香港長

者患上痴呆症的情況亦令人關注。一項本地研究顯示，香港 4%的年

滿六十五歲或 6%年滿七十歲的長者患有痴呆症；而由六十五歲開

始，患痴呆症的機會更每 5 年增加一倍 (Chiu et al., 1998)。在二零零

六年，衛生署和香港中文大學進行一個研究，發現 1.2%年齡介乎六

十至六十五歲的長者及 32%的年滿八十五歲的長者患有痴呆症。研究

更估計在二零零六年，約 70 000 名社區居住的長者患有痴呆症 (Lam 
et al., 2007)。 
 
香港的院舍入住率偏高 
 
24. 隨着身體日漸衰弱以致自理有困難，部份長者因而需要使用政

府資助或自負盈虧的長期護理服務。絕大多數的香港長者都希望在一

個自己熟識的環境安老，並繼續得到家人、朋友和鄰居的支援。多項

的研究發現，在世界各地的長者和其家人都希望居家安老，而不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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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安老院舍 (Allen, Hogg and Peace, 1992)。最近，一項研究曾調查 435
位剛開始在香港使用長期護理服務的長者，結果顯示 73.5%的受訪者

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在家接受家居照顧服務比住宿照顧服務為佳」

的說法(Lou et al., 2009)。 
 
25. 與此同時，香港政府的政策是推廣社區照顧和居家安老。政府

資助本地非政府機構營辦多種不同的社區照顧服務，包括改善家居及

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和日間照顧服務。 
 
26. 儘管如此，香港的院舍入住率(接近7%年滿六十五歲的人士)
比其他國家約1%至5%的入住率為高。而院舍照顧宿位的數目在香港

長者人口中的比率也相對其他國家為高，如表2.1所列： 
 

表 2.1  院舍入住率與院舍照顧宿位與長者人口的比例 註 1 

 院舍入住率 院舍照顧宿位與長者人口中的比例

香港 6.8% (2009) 1:15 (2009)@ 
中國 1.0% (2008) 1:119 (2007) # 註 2 
台灣 2.0% (2009) 1:37 (2009) @ 
日本 3.0% (2006) 1:38 (2007) # 
新加坡 2.3% (2006) 1:35 (2006) @ 
澳洲 5.4% (2006) 1:17 (2007) @ 
英國 4.2% (2004) 1:55 (2005) * 
美國 3.9% (2004) 1:23 (2007) @ 
加拿大 4.2% (2003) 1:10 (2002) #註 3 
註 1: 除非特別註明，長者人口是指年滿六十五歲的人士 
註 2: 長者人口是指年滿六十歲的人士 
註 3: 長者人口是指年滿七十五歲的人士 
@ 包括資助與非資助院舍照顧宿位 
# 沒有指明院舍宿位的性質 
* 只包括英國全民健康服務的院舍照顧宿位 
資料來源：部份數據是收集自不同的資料來源。從互聯網搜集的數據是於

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收集。 
香港 - (院舍入住率) 社會福利署;(比例) 社會福利署 (2009)及統計處 
(2009) 
中國 - (院舍入住率)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2008); (比例) 中華人民共和

國民政部 (2008) 
台灣 - (院舍入住率) 內政部統計處 (2009); (比例) 內政部統計處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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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 (院舍入住率)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9) ; (比例)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2009) 
英國 - (院舍入住率)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9); (比例)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2009) 
美國 - (院舍入住率)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9); (比例)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2009).  
加拿大 - (院舍入住率)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9); (比例) RJ Currie (2002). 
日本 - (院舍入住率)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2009) ; (比例)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2009).  
新加坡 - (院舍入住率) Integrated Health Services Division and Healthcare 
Finance Division (2006); (比例) Integrated Health Services Division and 
Healthcare Finance Division (2006) 
 
27. 由於家庭規模縮小，照顧家中長者的能力下降、越來越少成年

子女與年邁父母同住和香港狹少的居住環境都是導致香港院舍入住

率高企的原因。根據觀察所得，促使長者入住院舍的關鍵因素包括身

體因中風、痴呆症或骨折而突然轉差和離院後缺乏過渡性的支援。 
 
28. 另一方面，各樣不同的社區照顧服務有助延遲或預防過早或不

必要地入住院舍。如離開醫院後能得到有效的康復支援，部份長者是

可以在一定的支援下重回社區生活。有見及此，臨床加上社區的支

援，可以滿足離院後長者的需要。根據受助者生理上和家庭上的需

要，靈活地結合社區照顧服務和住宿照顧服務可為他們提供雙向的支

援，從而避免離院後不必要地入住院舍。 
 
香港長期護理服務的融資和服務供應的模式 
 
長期護理服務 – 概況 
 
29. 長期護理服務由多種不同的服務組成，能夠令體弱長者有尊嚴

地生活，並維持生活質素在一個合理的水平。其中兩種主要服務包

括：1)社區照顧服務；2)院舍服務；和其他輔助性服務，包括 3)周邊

服務(例如：接送、個案管理、資訊及轉介和入息保助)；4)住屋選擇(例
如：輔助式照護、退休社區、統一設計和遠距離健康護理和設施)；
5)保障服務(例如，監護，收款人代表)(Wilber, Schneider & Thorstenson, 
1997:21)。本文所指的長期護理服務只局限於 1)社區照顧服務(包括家

居為本及中心為本的服務)和 2)住宿照顧服務。 
 
30. 不論在一九九七年前或後，香港政府一直本著「居家安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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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來發展長者的長期護理服務，並致力支援長者與家人同住或在一

個熟悉的環境安老。自一九七七年開始，政府的社會福利政策均以此

為方向，而政府亦在一九九一年的社會福利白皮書「九十年代的社會

福利與展望」再次重申此項政策。 
 
31. 為確保長期護理服務能夠服務有確切需要的長者，政府在二零

零零年引入了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以評估申請人的在長期護理方

面的服務需要和確定他們的申請資格。 
 
32. 跟其他已發展國家相似，香港的長期護理服務包括社區照顧服

務(家居為本和中心為本的服務)和住宿照顧服務。政府沒有在其行政

架構下直接提供服務，而是透過撥款給服務營運者提供社區和住宿照

顧服務。社署則負責監察營運者的服務質素。私營市場在提供長期護

理服務方面亦扮演重要角色。以下段落闡述香港所提供的長期護理服

務及相關的問題。 
 
住宿照顧服務 
 
33. 香港的住宿照顧服務由公營和私營模式混合提供。在公營模式

方面，政府向非政府機構提供一系列支援，以營運資助院舍，包括提

供 1)高度資助的場地或處所；2)基建費用(用作興建、裝修、購買傢

具和設備)；和 3)營運支出(職員薪金和活動開支等)。政府更鼓勵非政

府機構開辦自負盈虧院舍或在資助院舍內開辦自負盈虧的宿位以滿

足經濟能力較佳的長者的需要。在二零零一年，政府引入有競爭的投

標方式作為選擇資助院舍服務營運者的新模式，目的是提高服務質

素、鼓勵創新和增值服務以及確保成本效益。非政府機構和私人營運

者都可以爭取營運資助院舍的合約(即合約院舍)。另一方面，為了縮

短輪候資助院舍的時間和提高私營院舍的質素，政府亦透過改善買位

計劃，購買一些私營院舍的宿位，以增加資助安老宿位的供應。在不

同情況下，如獲分配資助宿位，長者只需繳付約佔服務成本 20%的服

務費用，而餘額則由政府資助。 
 
34. 在安老服務的發展過程中，非政府機構發展了兩種不同的安老

院舍，以照顧不同體弱程度的長者的需要(Leung, 2001)，即護理安老

院和護養院。根據持續照顧的政策方針，政府自二零零五年開始推行

轉型計劃，將一些沒有長期護理元素的院舍宿位轉型為可提供持續照

顧的宿位，讓長者能夠在現居的院舍繼續居住，而毋需因身體狀況轉

差而遷往護養院。政府亦向資助安老院舍提供特別補助金，讓院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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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痴呆症或體弱的長者提供更佳的服務。  
 
35. 在二零零八年，香港共有超過 570 間私營安老院舍，提供的宿

位約佔全港安老院舍宿位總數的 70%(包括改善買位計劃的宿位)。私

營安老院舍服務不同體弱程度的長者，為他們提供不同程度的住宿照

顧服務和採用持續照顧的模式 (Leung, 2001)。部份私營院舍位於較

為遍遠的地區，也有部份位於擁有完善交通網絡的地點，方便長者家

人與長者保持緊密的聯繫。縱使安老院舍的面積、服務質素和收費水

平均存在頗大的差異，所有安老院舍都必需符合社署安老院舍牌照的

要求，提供的護理必須達可接受的程度。安老院舍的差異是由多方面

的原因構成，但環境限制往往是最關鍵的因素。香港可供發展安老院

舍的土地嚴重短缺，而政府津助院舍多建於公共屋邨或政府特建的大

樓，而私營院舍卻大多位於租金較昂貴但空間較狹小的商業或住宅大

廈內。因此，有關當局或業界似乎有需要透過制定措施以提高私營院

舍的服務質素，例如：制定專業守則和護理操守、提供更多教育和訓

練予不同階層的工作人員。 
 
輪候資助院舍宿位的時間偏長 
 
36. 下表顯示香港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供應情況(表2.2)：大部份的

安老院舍宿位均是私營，佔62%；其次是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津助安

老院舍及私人或非政府機構營辦的合約院舍提供的宿位，佔23%；另

有9%是政府在改善買位計劃下向私營安老院舍購買的宿位；其餘6%
則是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自負盈虧院舍宿位或合約院舍內的自負盈

虧宿位。 
 

表 2.2 香港不同種類安老院舍2的宿位數目 
(截至二零零九年五月) 

安老院舍種
類 

自負盈虧及合
約院舍(非資助
宿位) 

津助及合約院
舍 (資助宿位)

改善買位計劃的
資助宿位  

私人安
老院舍 總數 

宿位數目 4 755 16 477 6 614 45 109 72 955
% 6 23 9 62 100 
 
37. 現時，私營或自負盈虧安老院舍的宿位空置率約32%，顯示社

區的住宿照顧服務有使用不足的問題。因此，我們應善用現時市場上

未被充分利用的資源，尤其在市場劃分方面，能夠負擔較高服務費用

                                                 
2表中並不包括 656 個沒有長期護理元素的資助宿位，因該些宿位的性質不在本研究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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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士應被分流往消費較高的私營市場。 
 
 
38. 另一方面，現時資助院舍有一個頗長的輪候名單：截至二零零

九年八月，約 25 000 位申請者已在社署的中央輪候名冊登記，輪候

資助長期護理服務。這是由多個原因造成：第一，這可能反映出體弱

長者的數目正在增加；第二，這可能顯示長者(和其家人)對資助安老

院舍的質素更有信心；第三，因為申請資助院舍服務只需通過安老服

務統一評估機制，而不設入息審查；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長者或

其家人只需繳付非常低廉的服務費用便可入住資助宿位。 
 
39. 如表 2.3 所示，截至二零零九年八月，輪候資助護理安老和護

養院宿位的時間分別大約為 22 和 40 個月： 
 
 

表 2.3 輪候資助護理安老/護養院宿位的時間(月) 註 

護理安老宿位 
津助和合約院舍 

 
32 

參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院舍 8 
平均 22 

護養院宿位 40 
資料來源：社署網頁(擷取日期：二零零九年九月十六日) 
註：包括一般和優先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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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正接受各類住宿照顧服務或在中央輪候名冊的綜援受助人士 

(截至二零零九年三月) 

 
自負盈虧/ 
合約院舍 

資助/ 
合約院舍 

改善買位計

劃的院舍 私人院舍 輪候人士
註 

年滿六

十歲的

綜援受

助人 

不適用 13 574 3 602 25 375 9 076 

宿位 
總數 4 778 17 157 6 621 44 967 不適用 

註：因為一些輪候人士正居於自負盈虧/合約院舍或私營院舍的非資助宿

位，所以「輪候人士」欄中的數目可能會跟其他項目的數目有所重疊。 
 
40. 在二零零八至零九年度，政府投放約18億元資助非政府機構透

過津助/合約院舍模式提供資助院舍宿位，另外約4.5億元則透過改善

買位計劃，購買私營院舍的服務。另外，現時有不少居於資助或私營

院舍的長者正領取綜援(表2.4)，實際上構成政府間接地資助長者使用

住宿照顧服務。截至二零零九年五月，有43 607位正領取綜援的長者

使用住宿照顧服務(佔所有使用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的75%)。然而，

不是所有正使用非資助宿位並領取綜援的長者都有長期護理服務的

需要，因為使用非資助院舍服務並不需經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除非宿位由合約院舍提供)，縱使他們正透過領取綜援獲得政府的間

接資助。 
 
社區照顧服務 
 
41. 「居家安老」是香港大部分長者的意願。最近一項研究顯示住

在院舍的長者比住在社區的長者有較高程度的抑鬱，而長者亦較傾向

使用社區照顧服務(Lou, et al. 2009)。此研究亦發現54.8%至70.0% 不

同組別的受訪者表示社區照顧服務可幫助他們居家安老。國際間，長

者傾向選擇社區照顧服務而非院舍服務其實是相當普遍。一項美國的

研究顯示，大多數的長者寧可居家安老(Callahan, 1992)。另一項於一

九九九年在美國完成的研究亦顯示家居服務和輔助居住安排，能填補

年滿65歲的長者因減少使用護養院所產生的服務空隙  (Bishop, 
1999)。英國一項研究指出長者視「家」為最理想的地方，接受照顧

直至終老(Gott,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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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由於香港私營市場上只提供非常有限的社區照顧服務，所以服

務一般都是以公營模式提供，由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營運(表2.5)。營

運資金大部份是來自稅收，只有很少部份來自服務收費。 
 
表 2.5 社區照顧服務的統計數字 (截至二零零九年三月) 
  改善家居照顧

服務 
綜合家居照顧

服務 (體弱個

案)和(一般個

案)* 

日間照顧服務

服務量 3 466 1 120 個體弱

個案和沒有一

般個案 

2 234 

使用者總數 2 758 1 099 個體弱

個案和 19 764
個一般個案 

 

2 895 

每宗個案的按月成

本 
$3,062 $1,330 

(體弱個案和一

般個案的平均

數) 

$6,100 

全年開支 $88 500 000 $453 300 000 $156 600 000 
* 一般個案的申請者無需通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 
 
43. 與輪候資助院舍服務的時間比較，輪候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時

間相當短，日間護理服務平均的輪候時間是七個月，為體弱人士提供

的家居照顧服務的輪候時間則約為兩個月。同時，社區照顧服務有較

大的彈性，尤其是家居照顧服務，因為它較少受到環境限制，例如是

住宿設施的限制。  
 
44. 隨著人口老化，社會對社區照顧服務的需求亦日漸增加。現

時，社區照顧服務主要由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營運，私營社區照顧

服務的市場佔有率則相當低。長者安居服務協會是一個少數值得留意

的私營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該協會成立了一所名為「管家易」的社

會企業，為不同人士，包括長者，提供上門家居服務。長者及其家人

可以選擇多套不同的服務組合，例如：家居清潔、膳食、護理、個人

照顧、護送服務、認知訓練、體能訓練及指導、照顧者訓練等。使用

者可以根據個人的特別需要和負擔能力，自行選擇服務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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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們觀察到家人在家中照顧體弱長者的能力每況愈下，雖然政

府已增設一些過渡性服務，如在二零零八年推出的「離院長者綜合支

援試驗計劃」，為剛離開醫院的長者提供服務，惟服務供應仍然相當

有限。由於支援服務不足，本來可以居家安老的長者，可能會選擇入

住安老院舍，有關的趨勢令人憂心。 
 
46. 我們有必要著手處理市民大眾對住宿照顧服務的偏重及社區

照顧和復康服務發展的不足。政府應發展更全面和方便的社區照顧服

務以供選擇，而服務的融資模式亦需要重新檢討，提供更能持續和公

平合理的服務。 
 
47. 另一方面，正如其他有提供社區照顧服務的國家，照顧長者的

負擔很大程度上會落在其家人身上，尤其是家中的女性。有見及此，

在「護老培訓地區試驗計劃」(試驗計劃)實施後，政府在二零零七年

十月至二零零八年底向長者地區中心提供一筆過五萬元的種子基

金，用作發展自費的護老員服務。在完成訓練課程後，約66%試驗計

劃參加者已加入護老員的行列，提供服務包括短暫照顧、陪同長者參

與戶外或閒暇活動和陪診、透過家訪提供情緒支援和護送服務等。這

些都是收費的服務，目的是補充現時的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及提供另類

個人化的長者和護老者照顧服務。 
 
長期護理服務的融資 
 
48. 人口老化和預期壽命的延長，使長期護理服務(包括社區和住

宿照顧服務)的需求不斷增加。因此，我們應更善用現時私營/自負盈

虧市場的空置宿位，以滿足長者對長期護理服務的需要。 
 
49. 如果繼續依賴現時長期護理服務的財政來源，即大部份的資源

都來自政府稅收，這必定會為公共財政帶來沉重的負擔。此外，現時

並沒有機制篩選出一些有經濟能力的申請者，隨著人口老化，這會大

幅地增加現時服務供應系統的壓力。輪候服務人數會不斷地上升，而

輪候時間也會相應地不斷延長。 
 
50. 有見及此，有意見主張採取另類長期護理服務供應和融資的方

式。有學者提出資助長期護理服務應引入經濟狀況審查(Chou, Chow 
& Chi, 2005)；鼓勵私人機構在服務提供上擔當一個更積極的角色，

以滿足一些有經濟能力及可負擔私人市場價格的長者的需要；實行資

助券制度(Chi, Lam, & Chan, 1998; Leung, 2001; Chi, 2001; Chou, 
Chow & Chi, 2005)，為長者和家人提供更多長期護理服務的選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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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立長期護理服務保險(Chi, 2001)。 
 
51. 在這個背景下，香港有需要尋求其他可行的服務供應和融資方

法，亦構成是次研究的背景。 
 
研究目的 
 
52. 是次顧問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 
 

i. 如何集中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資源於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
及 

 
ii. 如何推動進一步發展優質的私營住宿照顧服務，並鼓勵個

人、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以照顧長者的長期護理需要。 
 
53. 除以上的目的外，是次研究也嘗試探討推出附有經濟狀況審查

的財政資助計劃可帶來的影響，即向長者提供資助安老宿位服務資助

券和其他配套措施(例如：共同支付或額外補助)，以達到以上的目的。 
 
54. 為了實現政策方向和回應長者居家安老的訴求，是次研究亦探

討如何優化社區及住宿照顧服務。 
 
研究方法 
 
55. 由於是次研究所牽涉的議題廣泛及需要搜集的數據範圍覆蓋

很廣(包括定性和質性的數據)，所以本研究採用了下述的多種方法。 
 
文獻回顧 
 
56. 研究團隊已回顧本地和海外已完成和進行中的有關研究的文

獻，作為是次研究的參考。 
 
57. 研究團隊亦搜集了大量有關長期護理服務的政策和措施的資

料，包括 19 個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國和一些亞洲國家或經濟體

系的融資模式和服務的範圍和變化，以提供一個框架對比香港的情

況。 
 
58. 研究團隊亦細察了香港現存的經濟狀況審查制度，這可作為日

後若推行資助院舍的財政資助(資助券)計劃時，引入經濟狀況審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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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參考。 
 
訪談 
 
(a) 面對面訪談 
 
59. 在研究期間，總共有 2 183 名年屆六十五歲的長者及 1 144 名

年齡介乎四十五至六十四歲即將步入晚年的中年人接受面對面訪

問。為使研究覆蓋可能會使用住宿照顧服務的不同背景人士，在抽樣

方面分了六個類別，分別是(表 2.6) : 
 

a) 在社署中央輪候名冊，等候資助住宿照顧服務，但沒有使用

資助社區照顧服務和較低照顧程度的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人

士(徵求他們對使用資助券購買非資助院舍服務的意見)； 
b) 在中央輪候名冊輪候資助院舍服務和正在使用資助社區照顧

服務的人士(徵求他們對使用資助券購買非資助院舍服務的

意見和如何協助他們繼續留在社區安老)； 
c) 正使用資助社區照顧服務，而沒有在中央輪候名冊中輪候住

宿照顧服務的人士(找出如何幫助他們繼續留在社區和他們

對資助券制度的意見，因為他們有可能使用住宿照顧服務)； 
d) 正住在私人或自負盈虧安老院舍但沒有在中央輪候名冊輪候

住宿照顧服務的人士(找出他們對資助券制度的意見，因為他

們有可能使用資助券)； 
e) 上述種類人士和現時社會服務使用者的照顧者(他們被揀選

為受訪對象是因為他們熟悉長期護理服務。因此，他們對資

助券制度的意見相當重要，包括甚麼因素會影響他們是否讓

長者居家安老)；及 
f) 不同經濟狀況的社區人士。 

 
(b) 電話訪問 
 
60. 除了與以上類別的長者及中年人進行面對面訪談外，是次研究

亦有尋求一些在社區居住和正使用遙距健康網絡來照顧個人健康及

家居安全的人士的意見。這個組別包括一部份正使用長者安居服務協

會「一線通平安鐘服務」(平安鐘)的 24 小時聯絡系統的人士。使用

者只需要按鈕便可跟工作人員通話，而工作人員亦能分辨出使用者的

身份，從而提供適切的支援服務。 
 
61. 透過抽樣方式，共有 400 位年滿四十五歲而認知程度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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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安鐘使用者被揀選為是次研究的受訪者(表 2.6 的第七組)。為防

止重複訪問，在進行電話訪問前，我們會先核對受訪者是否曾接受面

對面訪問。 
 

表 2.6 面對面訪談的抽樣框架 
 

 年齡 註 
 
受訪對象類別 

45 - 
64 

65 或

以上 
不能辨認 抽樣方法 

1 在中央輪候冊但

沒有使用資助社

區照顧服務/較低

照顧程度的資助

院舍服務的人士 

8 495 2 從中央輪候冊中

隨機抽樣及 
在長者地區中心

和長者鄰舍中心

便利抽樣 
2 在中央輪候名冊

和正使用資助社

區照顧服務的人

士 

9 423 1 從中央輪候冊中

隨機抽樣及 
從正使用社區照

顧服務的人士、長

者地區中心和長

者鄰舍中心便利

抽樣 
3 只使用資助社區

照顧服務但不在

中央輪候名冊的

人士 

17 416 1 透過社署從正使

用社區照顧服務

的人士中隨機抽

樣 
從正使用社區照

顧服務的人士中

便利抽樣 
4 正居於私營/自負

盈虧安老院舍人

士但沒有在中央

輪候名冊的人士 

8 103 2 便利抽樣 

5 社會服務使用者

和上述第一至四

組人士的照顧者 

531 273 2 便利抽樣  

6 社區人士 (包括

不同經濟狀況的

人士)  

571 473 1 隨機抽樣(社區調

查) 

 總數=3 336 1 144 2 183 9  
7 平安鐘使用者 17 382 1 隨機抽樣 
註：資助住宿和社區照顧服務是供年滿六十五歲的體弱長者使用，不過介乎六十

至六十四歲的長者如有確切需要，亦可以使用該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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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主要資訊提供者 
 
(a) 政府官員 
 
62. 政府在綜援、公共房屋分配和醫療收費減免計劃都設有經濟狀

況審查，當中實際執行、人力需求和行政費用開支的經驗都值得參

考。因此，社署、房屋署和醫院管理局的官員都被邀請接受訪問。 
 
63. 最近，政府推出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券計劃)和長者醫療券試

驗計劃(醫療券計劃)。為搜集有關落實資助券制度的資料和經驗，我

們曾訪問教育局的官員，而衛生署亦有提供書面回覆。 
 
(b) 安老院和社區照顧服務的營運者 
 
64. 在資助券計劃下，我們需要訂立一個讓安老院舍加入的機制，

因此，是次研究邀請了兩個私人安老院聯會的代表進行訪問。 
 
65. 由於約 30%的安老宿位是由津助的非政府機構提供，所以有必

要訪問非政府機構的代表，以了解如有關政策改變會如何影響它們的

財政和營運。除了安老院舍的營運者，是次研究亦就資助券的實施訪

問社區照顧服務營運者的意見。本研究總共訪問了 15 個營辦津助安

老院舍和(或)社區照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聚焦小組 
 
66. 我們曾為社區照顧服務使用者、中央輪候冊的輪候者和私人院

舍的使用者和其照顧者舉辦聚焦小組。有關討論的內容有助我們從持

分者搜集質性的研究數據，並對相關的議題作出一個更全面的評估，

用以設計問卷和進行整體分析。 
 
現有數據的分析 
 
67. 為了取得最廣泛的有關數據，研究團隊分析由有關政府部門提

供的數據檔案，當中包括： 
 
(a) 社會福利署 

 
68. 社署保存了資助和私營安老院舍的資料，本研究擷取以下資料

作深入的預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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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二零零四至二零零八年度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的累計

數據； 
ii. 住宿和社區照顧服務的資助/公共開支； 

iii. 綜援的受助個案及支出；及 
iv. 住宿照顧服務使用者中綜援受助人的百分比。 

 
(b) 統計處 
 
69. 以下數據由統計處提供： 
 

i. 二零零六年中期人口統計;及 
ii. 二零零四及二零零八年有關長者的社會與人口狀況、健康狀

況及接受長期護理需要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政策方案和影響分析 
 
70. 根據國際社會經驗的回顧、研究下各項調查的結果、現有資料

的分析、透過訪問長期護理服務的營運者和有關政府官員所取得的資

料等，研究團隊會探討各種不同政策方案的利弊，以迎合人口老化對

於長期護理服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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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外其他地方在提供長期護理服務的供應及融資方面的經驗 
 
國際環境 – 公營或私營模式 
 
71. 國際間，不同國家採取不同的模式來提供社會服務，包括1)
國家主導模式、2)傳統混合經濟模式、3)現代混合經濟模式、以至4)
市場主導模式(Johnson, 1999)。從表 3.1可見，這四個模式可被視為

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取捨或不同程度的結合，即國家、非牟利機構及市

場可以混合的模式在提供服務方面擔當不同的角色。 
 
72. 根據集中的程度，醫療服務的提供模式可以另一分類劃分：1) 
中央規劃及管理；2)公共及私營混合的國家醫療服務；3) 公共及私

營混合的社會保險；及 4)分散的多元模式(Lassey, Lassey & Jinks, 
1997)。 
 

表 3.1 提供社會服務的不同模式 
方向 國家主導模

式 
傳統混合經濟

模式 
現代混合經濟模式 市場主導模

式 
服務提供 政府  政府 

 志願機構 
 政府 
 志願機構 
 商業機構 

 商業機構 

經費來源 政府  政府 
 私人資金 

 政府 
 私人資金 
 服務收費 

 服務收費 

管理 政府  政府 
 自治的機構 

 政府 
 自治的機構 
 市場 

 市場 

資料來源: Johnson, N. (1999). Mixed economies of welfar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 24. 

 
73. 以經濟先進及發達國家為例，它們的醫療/保健和長期護理服

務，皆以全民普及或選擇性提供(經濟狀況審查)為服務準則。英國、

澳洲和加拿大採用了全民普及的國民保健服務計劃 (NHS)，國民可享

用免費的醫療服務。但對於長期護理服務，縱使這些提供全民免費醫

療服務的國家，也不會以同樣的形式，提供照顧性質 (即非治療性質)

的服務。相反，該些國家是有選擇性地提供服務。一般來說，在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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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模式下，長期護理服務的申請準則主要有三項：1)年齡，2) 身體

機能的喪失程度，及3)經濟狀況(資產及收入)(Wilber, Schneider & 

Thorstenson, 1997:19)。 

 
74. 全球的長期護理服務「所得到的資源一直以來都遠比急症護理

為少」，這相信是由於個人照顧服務是由低技術及低薪的工人提供，

因 而 具 所 謂 「 低 技 術 / 高 接 觸 」 的 性 質  (Wilber, Schneider & 
Thorstenson, 1997:17)。再者，有關長期護理服務融資模式的發展，亦

往往在醫療融資模式發展之後。由於是次所研究的國家的長期護理服

務供應及融資模式，都參照該國醫療服務發展的基礎，因此，我們可

從各先進國家醫療服務的融資模式當中窺探各國長期護理服務的融

資模式的發展情況。 
 
75. 環顧全球醫療服務的融資模式，可理解為公私營之間不同程度

的結合，即共同和個人責任之間的平衡。具體的融資模式可分為五大

類：1) 稅收；2)社會保險；3)社區為本保險；4)私人保險；及5)用者

自付(OECD, 2000; Bennett & Gilson, 2001)。新加坡採取一個較為獨特

的醫療服務融資模式—「個人儲蓄戶口」，有別於前文所述的五大類

別。已發展國家的長期護理服務，其融資模式很大程度是從醫療服務

的模式演變出來。表 3.2 列出全球六種可行的醫療/長期護理服務融

資模式： 
 

表 3.2: 主要醫療/長期護理服務融資模式分類  
性質 公營 私營 
責任 共同負擔 個人負擔 
制度 1 2 3 4 5 6 

機制 稅收  社會保險 社區為本

的保健保

險 

私人儲蓄

戶口 
私人保險  
 

用者自付 
 

經費

來源 
政府收入 強制性供

款/ 僱主及

僱員的保

險費 

自願性供

款/ 特定

團體會員

的保險費

(如：工業)

個人的強

制性供款 
自願性供

款/ 個人

的保險費 

直接付款 
(現款支

款)  

資料來源: 修改自 OECD (2000). A System of Health Accounts  
http://www.oecd.org/dataoecd/41/4/1841456.pdf (擷取日期: 二零零八年八月十二日); 
 
Bennett, S., & and Gilson, L. (2001).Health financing: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pro-poor 
policies. DFID Health Systems Resourc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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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emos.nl/Documents/dfid_pro_poor_health_financing.pdf (擷取日期: 二零零八年

八月十二日)。 
 
76. 若以集中的程度劃分，醫療服務及長期護理服務供應及融資模

式可根據表 3.3分類。 
 

 
77. 香港政府已在醫療改革諮詢文件中建議了一系列醫療服務的

融資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

2008)。這些不同的模式已概括地列於表 3.4。 
 

表 3.3: 以集中的程度劃分醫療服務及長期照顧模式 
種類 中央規劃及管

理 
公共及私營混合

(國家醫療服務

模式) 

公共及私營混合 
(社會保險模式) 

分散式/ 多元化

模式 

國家/ 
地區 

中國 
(一九八零年代

前) 

澳洲，加拿大，

英國   
 中國(一九八零

年代後), 韓國, 
香港 (@) 

德國, 日本, 荷

蘭, 盧森堡, 新

加坡 (#) 

美國，台灣 

中央化

的程度 
政府中央控制, 
提供資金及管

理 

  分散式及私營控

制， 
提供資金及管理

特徵  所有主要決策

及財政承擔來

自中央政府 
 服務由政府不

同級別的部門

負責及管理 
 為所有國民提

供普及服務 

 計劃及管理由

中央政府負責

 指定的項目分

散地由政府較

低層的部門負

責 
 服務提供者是

獨立的，但由

政府密切監督

 由政府不同級

別的部門計劃

及監督 
 服務的經費來

自社會保險，

由獨立業界從

業員及志願團

體提供 

 最少政府責任

 政府服務只選

擇性地提供給

特別的社會群

體 
 服務的計劃、

管理、經費主

要由私營機構

負責 
資料取自及修改自: Lassey, M.L., Lassey, W. R. & Jinks, M.J. (1997). Health care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 characteristics, issues, reforms (p317-319). N.J.: Prentice 
Hall. 
@ 在香港，大部份住宿照顧服務由政府提供津貼予非政府機構/私人營運者供應

宿位，或由政府提供間接資助(以綜援形式)支付安老院舍院費。 
# 新加坡採用「儲蓄戶口」 政策，被視為「社會保險」中一個特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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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醫療輔助融資的六個不同方案  
(節錄於醫療改革諮詢文件，食物及衛生局，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2008
年3月)  
(甲) 社會醫療保障：要向在職人士徵收佔入息若干百分比的金額，作為

全民社會醫療保障之用。 
(乙) 用者自付費自 (收費)： 提高公營醫療服務的收費。 
(丙) 醫療儲蓄戶口： 規定指定組別人士將部分收入存入個人的醫療儲

蓄戶口(可選擇投資)，以支付自己未來的醫療費用。 
(丁) 自願醫療保險： 鼓勵市民自願購買市場上的醫療保險。  
(戊) 強制醫療保險： 規定指定組別人士購買由政府規管的個人醫療保

險。 
(己) 個人康保儲備： 規定指定組別人士將部分收入存入個人健康保險

儲備戶口，可用作退休前後的強制醫療保障供款，又可作為退休後的儲

備(可作投資)，以支付其包括醫療保險費等的醫療開支。 
 
78. 以下段落闡述不同機制或模式的特色，並會深入分析各模式的

優點和限制，為在香港發展一個可行及可持續的長期護理服務融資模

式提供參考。 
 
79. 在提供服務的時候，那些實行以稅收或公共撥款模式來支持護

理照顧服務的國家一般會採用選擇性的機制，並設有經濟狀況審查機

制，以評估服務使用者的資產及入息狀況。考慮到服務使用者的經濟

狀況及對長期護理服務的負擔能力，經濟狀況審查的目的是確保某些

指定組別的人士能享用到照顧服務。這亦是理解到如採用全民普及模

式提供長期護理服務，將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尤其當長者

人口不斷地增加，及附帶的高發病率，會加劇對服務的需求。 
 
普及或選擇性的供應—稅收模式及社會保險模式 
 
80.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的一份報告(OECD, 2005)，曾

對十九個經合組織國家進行研究，當中七個國家(即奧地利、德國、

日本、盧森堡、荷蘭、挪威及瑞典)為國民提供綜合的長期護理服務。

這個安排跟該些國家的醫療服務安排一致，並妥善地與其社會保障系

統結合。這些提供全民普及和全面長期護理服務的國家，其長期護理

服務的開支，佔其國民生產總值0.8%至2.9%。 
 
81. 然而，這七個提供全面長期護理服務的國家也存在重大的區

別：北歐國家（即挪威和瑞典）和奧地利選擇以稅收為本的機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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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蘭、德國、日本和盧森堡則選擇建立全面的長期護理服務社會保

險。值得注意的是，為提供全面的長期護理服務，北歐國家和奧地利

採用高稅率，例如：挪威、奧地利和瑞典的個人稅率分別可達48%、

50%和57% (www.worldwide-tax.com 2009)。因此，該些稅制跟香港簡

單的稅制截然不同的。相比國際間水平，香港的稅率屬於低。 
 
82. 其他十二個國家（即澳洲、加拿大、韓國、匈牙利、愛爾蘭、

墨西哥、新西蘭、波蘭、西班牙、瑞士、英國和美國）在提供長期護

理服務時，會透過經濟狀況審查評估使用者的收入和資產。在這些國

家，長期護理服務佔當地國民生產總值的開支0.2%至1.5%。 
 
83. 設有社會保險計劃的國家(即德國、日本、盧森堡和荷蘭)，領

取退休金的人士需要直接支付或從退休金扣除保險費。直接從退休金

當中扣除保險費可為有關的保險計劃提供結構上的保證。 
 
84. 不過，在實行強制性社會長期護理保險前，值得汲取有關經

驗，以確保機制能暢順運作。第一，共同負擔的機制（如日本、德國）

有助減少濫用或過度使用長期護理保險所提供的服務。第二，評估需

要的服務（通常以長者的體弱程度決定）應是客觀和公正。這可避免

「壓抑」老人對長期護理服務的實際需要，例如：在日本，一些使用

者或其家庭成員會要求重新評估有關長者的護理需要，以減少所接受

的服務，從以減低共同負擔的金額。第三，應當避免「逃避財務責任」

的問題，特別是醫療（治療）與長期護理服務（護理）範疇之間的分

界面。一般來說，醫療服務比社區長期護理服務昂貴；因此保險公司

或代理都會傾向避免使用者入住醫院，以減少賠償給使用者的金額。

當服務的資金分別來自中央(或聯邦)和地方政府時，「逃避財務責任」

的問題也可能出現，因為不同層面的政府會盡量避免提供較昂貴的服

務，以減輕財政負擔。  
 
85. 不論採用以稅收為本或保險為本的機制，以至採取普及或選擇

性的供應方式，該些已發展國家都已建立一套健全的退休保障制度，

提供經濟保障予退休長者。因此，在大多數的情況下，該些國家的退

休人士，通常需要支付長期護理服務的費用，例如透過支付保險費的

形式（如德國、日本）自行繳付「補差額」，以攤分長期護理服務的

費用。 
 
私人保險 
 
86. 雖然服務的供應通常涵蓋「公營」或「私營」模式，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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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合組織國家當中，私人長期護理保險並不是一個主流的融資模式。

話雖如此，與提供家居照顧服務相比，私人保險或自費的安排在提供

住宿/院舍模式的長期護理服務方面更為普遍。在有提供全面公營長

期護理服務的經合組織國家（如北歐、荷蘭、日本和盧森堡）或那些

採用一個較傾向「私營」的長期護理模式的國家當中，根本不存在或

只有相當有限的私人長期護理保險。與其他國家相比，私人的長期護

理保險較流行於法國和美國。不過，即使在美國，私人保險亦只佔長

期護理服務總費用的 4％。私人的長期護理服務保險不太流行，可歸

因於低需求和有限的供應(Colombo and Tapay, 2004)。 
 
個人存款賬戶──新加坡的獨特個案 
 
87. 新加坡是一個個別和特殊的例子，它們的長期護理服務既不是

以稅收為基礎，也不是採用保險的融資模式，而是採取一個儲蓄戶口

的供款模式(Phua 2001)。由政府管理而供款來自僱主和僱員的中央公

積金，滿足了市民及其家屬的各種需求，包括住房、教育、醫療、以

及長期護理服務。新加坡政府提倡個人承擔福利責任的美德，從而制

訂中央公積金作為一項基本的融資模式，以提供各種社會服務。除此

以外，新加坡政府亦充當輔助或補充的角色，支持一些非政府機構提

供服務予那些經過經濟狀況審查評估為赤貧的人士。  
 
提倡社區照顧服務的國際趨勢 
 
88. 國際間，有相當多的政府透過現金或資助券 (在聯邦，省或市

政府的層面)給予服務使用者及／或其家人各式各樣的資助，讓他們

可以選擇所需的長期護理服務，亦鼓勵長者居家安老或讓家人在長者

的住所提供照顧。這種資助可理解為一種「消費者主導的照顧」，讓

使用者或其家人有更多選擇來決定不同家居照顧的服務組合。在經合

組織國家當中，美國在發展消費者主導照顧方面擁有最悠久的經驗，

部份計劃的發展有超過二十年的歷史。 
 
89. 在提供實物(服務)和現金支援的國家，長者可二選其一。在德

國甚至能選擇把兩個類別的支援結合起來。但是，在一般的情況下，

現金支援的金額水平會較實質服務為低。 
 
90. 由於社區為本的家居護理服務在長者居家安老方面扮演一個

重要的角色，國際間的趨勢是透過資助長者和其家人，讓長者能夠居

家生活，避免過早和不必要地入住院舍。在美國，社會健康維護組織

(the Social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sation) 和  Program for All 



 26

Inclusive Care for the Elderly (PACE) 成 功 地 為 一 般 (Eleazer and 
Fretwell, 1999)和部份居住環境欠佳的長者(Mai and Eng, 2007)提供社

區為本的家居照顧服務。在澳洲，「社區安老照顧」計劃 (Community 
Aged Care Packages) (CACP)協助長者留在社區安老而不需入住安老

院舍。在加拿大，Integrated System of Care for the Frail Elderly (SIPA)
為居住在社區的體弱長者提供綜合護理服務，減少離院病人需要輪候

護養院宿位，減幅達 50%(Beland et al., 2006)。在義大利，由家庭護

理服務提供的綜合社區保健和個案管理服務，有助改善長者的身體活

動機能和減慢他們認知能力的衰退(Bemabei et al., 1998)。 
 
91. 社區安老的傾向可解釋為何在所研究的國家中，「資助券」或

現金資助只局限於家居護理，而不包括院舍服務。回顧經合組織二零

零五年的報告，在所有十九個經合組織國家當中，只有奧地利在聯邦

和省的層面上提供普及現金資助讓國民入住院舍，而其他國家只會直

接提供住宿照顧服務。我們可以理解以上的做法是希望透過提供更多

彈性和金錢誘因，鼓勵長者及／或其家庭護老者延長長者在社區生活

的時間和避免長者過早入住院舍。 
 
92. 以金錢誘因來提倡家居照顧可採用不同的方式。荷蘭的「個人

預算」計劃 (Personal Budgets)就是在此範疇當中最具規模的一種

(Lundsgaard, 2005)。然而，特別值得參考的是美國的「現金及諮詢」

計劃  (Cash & Counseling programme)，該計劃為醫療輔助計劃 
(Medicaid)的受惠者提供一份「預算」，讓他們可以選擇個人護理服

務，聘請專人照顧，甚至購買護理器材。該計劃包含「諮詢」的元素，

長 者 在 管 理 預 算 方 面 可 得 到 專 業 的 意 見 (Cash and Counseling 
homepage, 2009)。 
 
資助券的資助模式及需考慮的問題 
 
93. 「資助券」的概念始見於一九五零年代諾貝爾獎得獎者密爾頓

弗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市場經濟理論。他的經濟邏輯建基於重視

多元化和接受不同的個人價值。資助券允許人們追求各自不同的利

益。及後，哈佛大學社會學學系教授詹克斯 (Christopher Jencks)提出

「受管制資助券」的概念。在此概念下，選擇和競爭應在一個由政府

規範的框架內運作，其規則應建基於某些社會價值，例如社會公義。

資助券的理念在一九八零年代列根政府時期得以落實(Moe, 2000)。 
 
94. 實施資助券機制時，需要考慮一系列的問題，包括：公平、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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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減低成本、選擇上的限制、其他計劃／服務的替代、增加競爭、

價格管制／供應商的操控(資助券引致的提價趨向)、用戶選擇供應商

的知識和能力，以及品質改進等(Steuerle, 2000a)。  
 
資助券增加消費者的購買力 
 
95. 資助券機制的其中一個好處是可以釋放本來投放於受資助券

資助的服務或商品的家庭資源。資助券可產生「可替代的」作用，以

改善家庭的預算。在此方面，資助券可直接或間接地給予使用者購買

力。 
 
資助券優化消費者的選擇 
 
96. 某程度上，資助券可為消費者提供選擇，但也可以為消費者設

置規範性或禁止性限制。一方面，資助券的受惠者可以選擇產品或服

務的提供者，不論公營或私營，牟利或非牟利的機構。另一方面，資

助券亦可限制可購買的產品和服務的範圍。因此，資助券是一個很好

的政策工具，提供一個「中等」程度的選擇 (Steuerle, 2000a:5)。政策

制訂者應充分考慮和參考計劃的目標和原則，以設計資助券的範疇和

規範。 
 
資助券可能提高價格 
 
97. 除了正面的作用外，資助券本身亦存在一些問題。由於資助券

會增加對受資助的產品或服務的需求，有關服務和產品的價格有可能

會被提高。這可能會對現時或將來的服務使用者造成不良的影響，反

之資助券可能對服務和產品的供應者更為有利。 
 
有關公平的問題 
 
98. 公平的問題涉及制定合乎資格的標準是否合理和公平，以惠及

最有需要的人士。普及的供應模式也許看來公平，但其實亦有其問

題，因為社會資源會被分配給一些不需要政府資助券補助依然可以負

擔產品／服務費用的人士。  
 
99. 「公平」的問題亦取決於營運環境是否自由和公平，及有否免

費及可用的市場訊息讓使用者作出選擇。在一個只有少量供應商的環

境或一個扭曲的市場，經常出現的情況會是小部份供應商會比其他的

供應商佔有更有利的位置，而資助券的得益者會是這些較佳或較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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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雖然這樣可淘汰市場上表現不理想的供應商，但同時亦局限

了消費者的選擇。 
 
共同承擔的原則 
 
100. 透過自行支付部份費用，使用者可選擇質素更理想的安老服

務，從而改善私營/自負盈虧安老服務的質素。再者，這亦可體現讓

使用者共同承擔責任的好處，而不單依賴政府的資助。這同時可避免

在其他沒有共同承擔元素的機制下可能會出現的「道德危機」問題。 
 
資助額 - 按比例或固定金額 
 
101. 實施津貼或資助券有兩個可行方式：(一)按比例及(二) 按固定

金額。德國採用前者，使用者可申領實際金額的某個百分比。這可鼓

勵有能力支付較高金額的人士使用巿場上較佳的服務，從而刺激服務

的提升。 
 
102. 但按比例的方法亦有其本身存在的問題。第一，這方式需要查

核不同服務提供者的收費，因而需要較高的行政費；第二，因為不同

服務提供者採用不同的收費，政府有困難在財政方面作出估計及預

算；第三，這方式可誘發服務提供者增加收費；及第四，「道德危機」

問題，雖然使用者需要分擔較高的費用，但他們會趨向使用較高檔次

的服務。 
 
103. 在固定金額的方法下，所有合資格人士都會得到劃一的資助，

這方式的好處是行政簡單及合乎成本效益。這亦可讓政府能根據受惠

人的數目而作出總開支的預算。 
 
104. 另一方面，固定金額方法與累退稅的機制相似，不論費用多少

都只提供固定金額的資助，這會減低使用較高檔次服務的誘因。但如

果容許使用者自行支付部份費用，固定金額的資助券仍可鼓勵使用者

選擇較高檔次的服務。 
 
層遞的資助額(資助券)模式 
 
105. 在制定一個可行的經濟狀況審查機制以分配資助服務時，必須

在公平和效率之間取得平衡。 
 
106. 正如上文所述，「公平」是指分配機制應以負擔能力來決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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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金額，即有能力自行負擔較多的人士相應會得到較少的資助，而真

正需要較多資助的人士會得到足夠的資助金額。因此，層遞的資助額

能有效反映不同程度的負擔能力。 
 
107. 另一方面，效率是指在經濟狀況審查及決定資助金額時，應盡

量簡化有關的行政程序。如果設定一個很多級別的層遞機制，會令決

定資助金額的程序變得累贅。 
 
監管的問題 

 
108. 要有效推行資助券計劃，也取決於有效地監管消費者和服務供

應商。對消費者的監管首先涉及資格審核的問題，接著是資助券使用

的範圍和方式。就可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服務供應者亦必須符合有關

的質素要求。 

 
為消費者提供資訊 
 
109. 此外，如果有關質素和定價的市場資訊並不全面，可能會導致

用戶的期望和實際的消費出現配錯。「資訊分歧」通常存在於學歷較

高、知識較豐富和流動性較強的人士與那些在上述各方面均較弱的人

士之間，從而構成社會經濟狀況的另一種區別。 
 
應用範圍 
 
110. 如果推行資助券，最理想的做法是在一開始時，能夠包含市場

上全部有關的服務或產品。如果局限於較狹窄的範圍，資助券可能不

會在整體市場的供求上發揮明顯的影響，反而有可能會扭曲價格機制

和供應數量。舉例來說，若只在局限的服務範圍內推行資助券，可能

不能有效地吸引新供應商進入市場，因而整體供應亦不會相應地增加

以抵銷引進資助券所引致的價格上升。 
 
111. 在推行資助券制度時，應該考慮到個人在服務需要上的差異，

例如不同使用者需要不同治療或不同程度的護理，因此資助券的價值

亦需因應個別不同需要而相應調整。有見及此，資助券通常會根據一

些客觀標準作出調整，以反映相關需要和服務成本。以「房屋資助券」

為例子，資助券的價值需要根據家庭的大小而調整。根據美國的經

驗，有關的調整也需要考慮不同的服務性質和地區(由於經營成本的

差異)。「醫療保險和醫療服務中心」(The Centres for Medic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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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id Services (CMS)) 根據「稅收和財政責任法」(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 (TEFRA))制定「已調整的人均費用」方式 
(‘adjusted average per capita cost’ (AAPCC)) 為醫療資助券訂定金

額，以切合不同地方和成本的需要 (Reischauer, 2000: 420)。 
 
112. 同樣地，由於照顧服務需要根據不同體弱程度而提供不同程度

的護理，資助券的價值也需要相應地調整。 
 
可持續的推行模式 
 
113. 再者，如推行資助券計劃，較可取的做法是設定一個較長的實

施期，才可對市場服務的供求產生持續的影響。如果資助券只是短暫

性地推行，消費者或許會猶豫使用有關計劃，因為他們會擔心若資助

券計劃終止，便無法負擔有關費用及維持使用該些產品或服務。在供

應商方面，它們亦會擔心資助券所誘發的需求未能持續，因而抑制增

加供應或改善服務質素。 
 
政府的財政承擔 

 
114. 實施資助券制度未必會減少政府在提供福利服務方面的財政

承擔，反之可能會誘發市場上的需求，促使政府提供資助券給予更多

的使用者。當然，政府可以修改審批的資格來限制或縮減範圍，但此

舉帶有政治風險，因為公眾已經成為既得利益者及懷有取得該資助的

合理期望。  
 
對香港的啟示 
 
115. 回顧國際間在長期照顧和融資模式的經驗，一個以公帑資助和

非供款形式的制度通常都是選擇性地提供服務。這是因為在有限的公

共收入下，政府應該最有效率地運用資源，並將服務給予最有需要的

人士。長遠來說，鑑於香港奉行低稅制，我們難以維持一個高度資助

的長期護理服務供應模式。國際間，這種選擇性的服務供應模式大多

需要設立經濟狀況審查，以確定那些服務使用者需要資助來支付服務

的費用。 
 
116. 不論是那一種融資方式，長期護理服務都可以透過實質(服務)
或金錢(津貼或資助券)或者兩種模式組合提供。服務使用者最能受惠

於金錢資助(或資助券)，因為金錢資助提供較大彈性和給予消費者更

多選擇。國際間，金錢資助(或資助券)通常都是應用於社區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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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住宿照顧服務。 
 
117. 在制定社會政策的過程中，香港長者的財政狀況是一項主要的

關注議題。多項本地研究顯示，現時這一代長者的財政狀況在某程度

上並不理想，箇中的原因很多，首先，他們大多都並未受惠於任何退

休保障計劃；第二，他們的低學歷和技能局限了他們在年青時只可從

事低收入的工種；第三，低收入同時削弱他們的儲蓄能力。然而，隨

著二零零零年強積金的實施和社會經濟環境的轉變，我們預期未來新

一代的長者將有較好的財政狀況去安排一個長遠的退休計劃，包括照

顧有關醫療和長期護理服務的需要。 
 
118. 有見及此，政府可能需要繼續以公帑資助的模式為當前相對貧

乏的長者提供服務；繼而開發新的服務供應和融資模式，回應未來經

濟條件較佳並可參與供款的長者的需要。 

 
119. 關於資助券的資助模式，我們在考慮過不同的關注點後，認為

採用「層遞式固定金額」的模式有不少可取之處，即可按市民的經濟

狀況，給予不同程度的資助。在決定資助券的價值時亦需要考慮多項

的因素，如私營安老宿位的每月收費、輪候不同津助宿位的時間、長

者(及/或其家人)願意付出的金額(即額外補助)及長者的財政狀況等。 
 
120. 國際經驗和趨勢都指出居家安老的方向，而非入住院舍。香港

政府的政策亦與這方向和長者的意願一致。然而，當接受護理需要評

估的時候，大部份長者(和／或其家庭成員)在可選擇的情況下仍然較

傾向選擇院舍服務。因此，我們應該加強力度和推出政策措施，以扭

轉過早或非必要地入住院舍的問題。在此方面，我們應認真考慮以實

際服務或現金誘因，鼓勵長者和其家庭成員選擇家居護理服務。香港

可參考海外的經驗，例如：「個人預算」，「現金及諮詢」及類似的

計劃。 

121. 考慮到目前香港透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安排的政府資助

長期護理服務的特質，其中一個可行的方法是在獲准接受資助住宿照

顧服務前，長者必須曾嘗試使用社區照顧服務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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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應長者長期護理需要的政策方案 

 
122. 本章概述各項回應香港社會高齡化所產生的長期護理需要的

可行方案。下文探討四個方案的利弊，以及對社會、服務及經濟的影

響。具體來說，這些影響包括對中央輪候冊的資助護理安老宿位輪候

人數及時間的轉變，在資助及私營巿場上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運

作，以及公共開支。四個方案包括：(一)維持現況(根據以往增加資助

護理安老宿位數目而按年增加)；(二)調整「雙重選擇」的安排，積極

鼓勵長者使用社區照顧服務；(三)引入經濟狀況審查機制；以及(四)
引入附有經濟狀況審查的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 
 
123. 在以下討論中，「長者」或「使用者」指那些已通過社署安老

服務統一評估機制審核，並符合使用長期護理服務的體弱長者。社區

照顧服務則指由長者日間護理中心、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以及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所提供的服務。 
 
提供更多院舍宿位作為持久的措施 
 
124. 在現行政策下，政府向非政府機構或合約營運者撥款，以提供

住宿照顧服務(資助或合約院舍)，並透過改善買位計劃向私營安老院

舍購買宿位，以滿足中央輪候冊上合資格長者的服務需要。二零零九

年七月，政府透過上述三個途徑，合共提供約 21 000 個護理安老宿

位。在這些宿位中，14 391 個由資助或合約院舍提供，而餘下的 6 614
個則按改善買位計劃提供。政府已承諾增加資助院舍宿位，以配合日

益上升的需求。以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的財政預算案為例，政府已預

留撥款，透過改善買位計劃提供額外 500 個院舍宿位。此外，政府亦

會興建新的合約院舍，提供 142 個宿位。 
 
125. 這個方案的問題是，即使政府按現時的步伐繼續增加資助院舍

宿位，預料新的供應亦未必能夠趕上因人口老化而上升的需求，這意

味著長者需要繼續輪候資助院舍宿位。 
 
126. 除此之外，長遠來說，增加新的宿位會向社會傳達一個訊息：

政府支持體弱長者入住院舍，以滿足其長期護理需要，這與政府一向

推動「居家安老」的方向背道而馳。再者，這個方案未能迎合世界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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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即為長者提供社區為本的長期護理服務。鼓勵「居家安老」或善

用社區照顧服務的其中一個方案，是檢討現時「雙重選擇」的安排。

下文各段會加以論述。 
 
調整「雙重選擇」的安排 
 
127. 除每年增加宿位來吸納中央輪候冊增加的申請者外，改變現時

「雙重選擇」的安排，也是縮短中央輪候冊的另一方法。「雙重選擇」

是申請者在接受安老服務統一評估後所得的其中一個服務建議，即申

請者同時符合接受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資格。如申請者願意，他們

可在獲配宿位前先接受社區照顧服務，因為社區照顧服務的輪候時間

一般較住宿照顧服務為短。一些個案的申請者，可在評估後立即獲安

排接受社區照顧服務。 
 
128. 社署的統計數字顯示，約有 50%的長者接受安老服務統一評估

後取得「雙重選擇」，當中超過九成的長者會選擇申請住宿照顧服務

(不論只申請住宿照顧服務或兩項服務都申請)，而不會只選擇社區照

顧服務。因此，調整「雙重選擇」的安排，會對輪候院舍服務的時間

有重大影響。假如有一半符合「雙重選擇」的長者申請人轉為只採用

社區照顧服務，在二零二零年輪候資助護理安老宿位的時間會縮短至

不足一個月，而輪候冊更會於二零二三年消失。如果採用更進取的方

法，即取消「雙重選擇」(「雙重選擇」的申請人只可使用社區照顧

服務)，輪候冊便會於二零一三年消失。 
 
129. 從社會影響的角度考慮，假如大多數「雙重選擇」的申請人都

獲安排使用社區照顧服務，資助院舍宿位便可分配給只獲建議接受院

舍服務的長者。鑑於這些長者的體弱程度，缺乏家人支援，或居住環

境存在風險，只有住宿照顧服務才可配合他們的需要。換言之，院舍

宿位可在較短時間內分配給最有需要的長者。 
 
130. 由於現時資助護理安老宿位的成本，較資助的日間護理中心或

家居照顧服務為高，調整「雙重選擇」中接受社區照顧服務的百分比，

會影響相關的財政安排。另一方面，如政府擴展社區照顧範疇鼓勵長

者使用社區照顧服務，也可能會改變財政方面所受的影響。因此，目

前難以確定調整「雙重選擇」對財政的影響。 
 
131. 雖然鼓勵或強制要求中央輪候冊取得「雙重選擇」的申請人轉

為使用社區照顧服務，有助善用這項服務，並可推動「居家安老」，

但可能會招致公眾批評當局剝削長者的選擇。即使把現時「雙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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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請人數凍結(即他們不會受新安排影響)，新申請者及其相關人士

亦可能期望會有同一程度的選擇。為回應上述關注，當局應有相應措

施擴展社區照顧服務，以滿足受影響申請人的需要。政府須投放額外

資源加強社區照顧服務，並容許服務組合有更大彈性，以吸引更多使

用者。 
 
分配資助院舍宿位時引入經濟狀況審查機制 
 
132. 如第二章所述，政府已在資助院舍服務供應上投放大量資源，

包括直接提供資助院舍的宿位，以及間接對大部分私營安老院舍使用

者提供經濟援助(綜援)，因為只有少數私營安老院舍的使用者是自費

的。因此，大部分住宿照顧服務的供應都可視為公眾資助模式。隨着

人口不斷老化，長遠會為庫房帶來沉重的負擔。 
 
133. 此外，現時資助院舍宿位的分配基本屬於「普及化」性質，申

請人只需接受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評核體弱程度及其他因素，但經

濟狀況不在評估之列。這可能會把有限資源錯配給不需政府資助的人

士，亦會惹來公帑分配不公的非議。因此，有需要設立機制，以最公

平有效的方式把公帑分配給最需要院舍服務的人士。 
 
經濟狀況審查機制的利弊 
 
134. 雖然國際間的經驗(已在第三章詳述)指出，公帑資助服務大都

透過經濟狀況審查有選擇性地提供，但將之引進香港，仍有可能引起

爭議。這次研究透過聚焦小組，訪問主要資訊提供者，以及涵蓋不同

社群的調查，包括安老服務使用者、家屬照顧者及住宿照顧服務營運

者，收集了各方的意見進行分析。 
 
135. 在各個聚焦小組及訪問中，大部分受訪者均支持在住宿照顧服

務方面實施經濟狀況審查，因為他們認為應把有限的公帑公平分配給

最有需要的人士。經濟狀況審查可讓政府加強控制資助長期護理服務

的開支。此外，在意見調查中的大部分受訪者均表示支持就住宿照顧

服務實施經濟狀況審查。 
 
136. 根據意見調查的結果，各組別有 45%以上的受訪者，反對不考

慮長者的負擔能力而把住宿照顧服務的資源平均分配，這會使每位受

助者相對得到較少的資助。相反，六成多的受訪者認為，應把資源分

配給有真正經濟需要的人士。在贊成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或沒有意見

的受訪者中，超過一半的人士認為，提供資助券應以經濟狀況審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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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基礎，以便把資源分配給有真正經濟需要的人士。這顯示受訪者

一般支持有選擇性地提供資助住宿照顧服務。 
 
137. 雖然如此，少數人士在聚焦小組及主要資訊提供者的訪問中，

尤其是非政府機構人士，表示社會可透過長期護理服務回饋曾為社會

作出貢獻的長者，因此服務應該普及化(沒有經濟狀況審查)。 
 
138. 一些受訪者對經濟狀況審查有所保留，因為他們考慮到有些長

者(及家人)可能不願意公開家庭經濟狀況。根據與長者工作的經驗，

很多受訪者都指出，大多數長者只會接受審查個人而不包括家人的經

濟狀況。 
 
139. 另一方面，實施經濟狀況審查需要行政費用。一些在公共或資

助計劃(例如公共房屋及綜援)實行經濟狀況審查的政府部門指出，實

施審查需要建立完善的機制，並要聘請大量人手查核申請者的資料。

實行經濟狀況審查會有困難，尤其在核實資料方面。 
 
140. 現時政府(房屋委員會及社署)實行的經濟狀況審查機制，規定

申請人申報經濟狀況和提交相關文件，並會提醒申請人如欺詐及／或

提供虛假資料會被起訴。相關機構還有一套覆核及審查機制，用以查

明申請人的資格。 
 
141. 然而，人口不斷老化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加上人均壽命延長引

致發病率上升，因此政府必須擬訂一個在供應及財政上均可持續發展

的住宿照顧服務模式。現時非供款性、近乎普及化提供資助住宿照顧

服務的模式，有可能需要改為透過經濟狀況審查而選擇性地提供服

務。 
 
選擇合適的經濟狀況審查機制 
 
(a) 參考公立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 
 
142. 現行的綜援及房屋政策均設有經濟狀況審查機制。採用經濟狀

況審查選擇性地分配住宿照顧服務的最終目的並非「扶貧」。這與綜

援有別，綜援的目的是為受助人提供經濟支援，包括一籃子的必需品

及服務，但住宿照顧服務的分配是按服務需要而提供相關的實際服

務，因此綜援可能不是合適的參考機制。同樣地，雖然住宿照顧服務

可視作一種為長者而設的津貼住宿，卻有別於一般資助房屋，因為當

中涉及特別的個人照顧，以配合長者的長期護理需要。因此，當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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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適宜參照房屋委員會在分配資助租住公屋的經濟狀況審查機

制，因為該機制沒有考慮申請者的照顧需要。 
 
143. 另一方面，社區及住宿照顧服務可視作為需要不同程度家居或

住宿照顧的體弱長者而設的「健康照顧」服務。體弱程度及個人照顧

需要，是透過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核實。由於長期護理服務與醫療

服務的性質相近，因此建議參考醫管局的公立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

制。 
 
144. 公立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是以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數

為參考基準。根據醫管局的準則，病人需符合兩項經濟條件，才符合

減免資格：(一)病人的每月家庭入息，不超過適用於其家庭人數的家

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數的 75%；(二)病人的家庭資產值低於適用於其

家庭人數的指定上限(表 4.1)。與香港現行其他經濟狀況審查機制相

若，病人家庭擁有的自住物業不計算在內。此外，病人家庭如有長者，

資產限額可因應每名長者而獲提升。 
 
145. 病人若不符合上述經濟條件，則會考慮其他非經濟因素。「其

他因素」一般與健康及／或社會因素有關，例如單親家庭、疾病的性

質及嚴重程度。按照以上條件，病人的每月家庭入息，若不超過適用

於其家庭人數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數的 75%，會獲部分減免；而

若不超過該中位數的 50%，則會獲全數減免。 
 
表 4.1  公立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 

家庭

人數 

家庭住

戶每月

入息中

位數* 

家庭住戶

每月入息

中位數的

75% 

家庭住

戶每月

入息中

位數的

50% 

資產上限 
(沒有長者

成員) 

資產上限 
(有 1 位長

者成員) 

資產上限 
(有 2 位長

者成員) 

1 6,600 元 4,950 元 3,300 元 30,000 元 150,000 元 -
2 14,000 元 10,500 元 7,000 元 60,000 元 180,000 元 300,000 元

3 18,000 元 13,500 元 9,000 元 90,000 元 210,000 元 330,000 元

4 23,800 元 17,850 元 11,900 元 120,000 元 240,000 元 360,000 元

5 29,600 元 22,200 元 14,800 元 150,000 元 270,000 元 390,000 元

6 人或

以上 
32,000 元 24,000 元 16,000 元 ／ ／ ／

註：病人家庭如有長者（即年滿 65 歲的人士），資產限額可因應每名長者而獲提升 120,000 元。 
*二零零九年第二季按家庭人數釐定的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數(資料來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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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全面的經濟狀況審查機制通常會評估申請者的資產及經常(每
月)收入，但礙於政府統計處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及是次研究均沒

有搜集受訪者的資產數據，因此在本研究往後的推算中都沒有考慮資

產因素。但值得一提的是，大多數長者都已退休，沒有太多經常收入，

因此若不計算資產，頗多長者都可通過經濟狀況審查。 
 
(b) 以住戶／家庭或個人為經濟狀況審查單位 
 
147. 在實施經濟狀況審查機制時，可以只對服務或援助金申請人或

整個家庭／住戶進行經濟狀況審查，但兩者有利有弊。 
 
148. 假如只評估長者的經濟狀況，會有以下優點：第一，在申請社

會福利時，長者會被視為獨立個體，而不納入家庭／住戶計算；第二，

只評估個人經濟狀況可避免評估眾多家庭 / 住戶成員，可能會減少

執行時間及費用；第三，可避免因要求長者公開家人經濟資料而引起

爭議。 
 
149. 如評估整個家庭／住戶，除獨居長者外，經濟狀況審查範圍會

包括同住家人的入息及資產，這做法是基於多個考慮因素：第一，在

香港供養父母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第二，調查結果顯示年長父母與

成年子女之間有相當程度的兩代轉移，即長者一般會得到子女的經濟

支援；第三，長者與家人同住，會分擔家庭開支，使有關住戶在生產

及消費方面成為一個單位；最後，正如現在不同社會政策下執行的經

濟狀況審查機制—綜援、公共房屋、醫療費用減免及教育，這些都以

家庭／住戶為評估單位。 
 
150. 然而，是次研究顯示，在長者受訪者中，有較多人表示在申請

與長者有關的公共服務時(主要是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經濟狀況審

查只應適用於申請人本身。不少非政府機構及私營安老院的資訊提供

者亦支持此看法。 
 
引入經濟狀況審查機制的影響 
 
(a) 假設 
 
151. 在現行機制下，申請資助院舍宿位並不需要經濟狀況審查，所

以沒有過去及現在申請者的經濟狀況資料。因此，是次推算只會以中

央輪候冊非綜援人士的入息作為經濟狀況審查的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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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在推算過程中，會以醫管局的公立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的

入息限額作為參考。此外，我們只會評估長者的入息，並根據主題性

住戶調查的入息項目作為計算範圍。在申請資助院舍服務時，綜援人

士不需要接受經濟狀況審查。所有決定性因素都是以意見調查的結

果、社署及主題性住戶調查的數據為基礎。 
 
153. 參考醫管局的公立醫院及診所費用減免機制中一人家庭的入

息，以下的分析是以 3,500 元及 5,250 元這兩個假設的數值作為申請

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入息限額，比較不同入息限額對合資格人士的影

響。長者的入息若低於這兩個限額，便符合申請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

資格。 
 
(b) 對中央輪候冊及輪候時間的影響 
 
154. 假如在二零一零年實行經濟狀況審查機制，則按現時增加護理

安老宿位的進度，不論採用那一個入息限額(3,500 元或 5,250 元)，對

縮短中央輪候冊名單的作用不大，只對長遠的影響會較為顯著，預計

對輪候時間的影響亦很少。 
 
引入附有經濟狀況審查的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 
 
155. 基於國際間的經驗，加上本地的規範價值，當局應大力推動社

區照顧服務而不是鼓勵長者入住院舍。因此，如推行資助券，應有足

夠的靈活性讓使用者或受惠者使用資助券支付社區或住宿照顧服務。 
 
156. 目前，大部分社區照顧服務都是由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提供。現

時全港 24 隊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 4、60 隊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隊及 58 間長者日間護理中心，以及長者日間護理單位的工作量已近

飽和。因此，它們不可能滿足受惠於資助券計劃的新社區照顧服務使

用者的需要。 
 
157. 預計資助券可讓長者及其家人，在使用長期護理服務時有更多

的選擇及更大的控制權，這樣會促進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私營巿場的

發展，例如鼓勵現時營運社區照顧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擴大自負盈虧服

務的範疇。 
                                                 
4 由二零零八年十二月起，除十八個區議會分區原有的十八支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隊伍外，

六支新隊伍已開始運作。成立這六支新隊伍是因為要回應特定分區與日俱增的服務需要，因此

我們可假定這些新隊伍的工作量會在短期內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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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事實上，一些非政府機構已開始探討發展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

服務。舉例來說，現時已有九間非政府機構參加香港社會服務聯會就

自負盈虧社區照顧服務進行的研究。長者安居服務協會也有提供某些

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 
 
159. 然而，鑑於香港現時的私營社區照顧服務仍然不足，本章只能

探討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的相關問題。必須強調的是，對住宿服務提

供資助券或現金津貼，在國際間極為罕見(奧地利除外)，一些國家只

會對社區照顧服務提供現金資助。 
 
160. 對資助券機制的一般評價，已於第三章論述(國際環境)。下文

各段會集中討論有關香港實行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的議題。 
 
為何香港可考慮實行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 
 
161. 前文第二章已就香港長期護理服務的融資及供應現況作詳細

論述，並指出香港實質上是採用公帑資助機制，大部分長期護理服務

都由政府直接(透過資助營運者)或間接(為私營安老院長者提供綜援)
提供。不過，在資助院舍宿位的分配上，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只會

評估長者的照顧需要，並沒有評估其個人及／或家人的經濟狀況。安

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能透過評估長者的體弱程度，確定其使用服務的

資格，以及對長期護理服務的需要，但在缺乏經濟狀況審查下，長者

不論經濟能力均會獲得「普及化」資助長期護理服務。 
 
162. 鑑於人口老化，以及因應入住院舍的長者的體弱程度需要不斷

調高輔助醫療人員的薪金，以致院舍宿位的營運成本上升，這對資助

機制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因此，實在有需要探討引入可行機制，讓

有限資源能有效分配給最需要高度資助服務的人士。 
 
163. 政府已投入大量資源提供資助住宿照顧服務，資助院舍宿位的

整體供應量已由一九九七年約 16 000 個增至現時約 26 000 個，即增

長 60%。由於現時的資助宿位是普及化提供，所以不同經濟狀況的長

者(及／或其家人)都透過中央輪候冊申請服務，以致輪候服務的名單

不斷延長。現時，中央輪候冊的申請者需要等候頗長時間才可獲分配

資助或合約院舍宿位(在二零零九年八月，資助護理安老宿位平均輪

候 32 個月，療養院平均為 40 個月)，而等候改善買位計劃宿位(護理

安老程度)的時間相對較短(在二零零九年八月，平均時間為八個月)。
雖然政府已承諾長遠逐步增加資助院舍的宿位，但在短時間內增加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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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到各種因素限制。這些限制涵蓋各關鍵範疇，例如護士人手不

足，以及缺乏適合提供住宿照顧服務的地點(尤其是療養院)。因此，

有需要探討各種方法，讓輪候冊的申請者可經其他途徑獲得優質而合

適的長期護理服務。 
 
164. 國際經驗顯示，現金資助或資助券都是可行的方法，能為服務

使用者提供更多消費選擇，並讓他們更靈活獲得所需的服務。假如提

供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中央輪候冊的一些申請者會使用資助券，轉

而購買私營或由非政府機構營辦的自負盈虧住宿照顧服務。這樣可使

急需院舍服務人士加快獲配宿位，從而縮短中央輪候冊名單。 
 
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對使用者的影響 
 
165. 如果沒有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當長者變得體弱時，他們

(及／或其家人)未必會採用住宿照顧服務，而可能會選擇社區照顧服

務或非正規照顧。家人或專業人士的意見可能會影響長者的選擇。但

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的出現可能會影響長者、其家人，甚至專業人士

的選擇。長者可能會決定或被慫恿入住院舍而不考慮居家安老。因

此，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可能會引致額外的資助住宿照顧服

務需求，結果導致長者提早或在不必要的情況下入住院舍。 
 
166. 是次研究所進行的意見調查顯示，較多不同類別的受訪者支持

「資助券機制」。如落實有關機制，在受訪者當中，不論那一類別，

都有相當比例的人士願意接受資助券。是次研究亦探討受訪者對資助

券自行補貼餘額的接受程度。在訪問中，訪問員會先向受訪者簡述現

時津助院舍、合約院舍及改善買位計劃的資助額，繼而詢問受訪者，

如政府實行資助券，讓他們可立刻自行在私營巿場選擇合適的安老院

舍，他們願意付出多少自行補貼餘額。「願意付出」的中位數金額，

由居於私營安老院舍的長者的 750 元至中央輪候冊或社區人士的

1,750 元不等。 
 
167. 在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下，綜援人士應沒有能力透過自行

補貼餘額購買私營或自負盈虧的宿位，結果只可繼續在中央輪候冊等

待編配資助宿位。另一方面，那些經濟能力較佳並通過建議經濟狀況

審查的人士，便可立刻選擇在私營巿場購買宿位。 
 
168. 正如上文所述，我們預計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可能會

縮短中央輪候冊名單，但在實行後，可能會引致額外需求，即原本不

需要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會因而申請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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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資助住宿照顧服務的長者人數，可能會因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

券計劃而大增。 
 
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對服務提供者的影響  
 
169. 是次研究訪問了 17 位非政府機構的住宿照顧服務及私營安老

院舍的營運者代表，收集他們對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的意

見，尤其是實施經濟狀況審查對服務提供及執行的影響。 
 
170. 首先，由於需求、消費者的選擇和期望增加，加上來自資助券

的收入，非政府機構及私營安老院舍的受訪者，都認同引入住宿照顧

服務資助券可促使私營安老院舍改善服務質素。 
 
171. 如果實行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一些非政府機構會採用巿

場主導策略發展更多自負盈虧的住宿照顧服務，並向有能力自行支付

餘額的人士提供服務。一些機構更主張，把自負盈虧住宿照顧服務與

它們現有的資助服務聯繫起來，以便充分利用專業資源。 
 
172. 一些非政府機構受訪者視資助券計劃為提供更多增值或另類

長者服務的機會或誘因，並可填補現有服務的空隙。一間大型的非政

府機構甚至表示，他們已作好準備提供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以

配合推行資助券，因為他們已在不同地區營運自負盈虧的家居照顧服

務。他們亦建議需要中介機構輔導長者，如何透過資助券選擇合適的

服務，以及管理資助券的使用情況，從而使長者在照顧服務方面有最

大得益。這與美國及英國的「現金及諮詢」或「個案管理」模式相若。 
 
173. 正如前文所述，一些非政府機構營運者(大多是歷史悠久的大

型非政府機構)反映，它們不能發展新增或大規模的自負盈虧住宿照

顧服務，因為開設巿場主導服務不是機構的願景或長期策略。它們的

服務是由需要主導，如果它們繼續維持高質素的服務，便不能以較低

價錢競爭。另一方面，它們亦關注醫療護理人員的短缺，這個問題是

擴大或發展社區照顧服務或住宿照顧服務的主要障礙。再者，它們亦

憂慮實行資助券計劃，會令現有資助模式產生巨變，使資助來源變得

不穩定，因而影響現有服務的質素。 
 
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的其他考慮因素 
 
174. 鑑於推動社區照顧和支援服務是國際趨勢，而政府亦鼓勵「居

家安老」的理念，資助券的涵蓋範圍應盡量擴闊，以促進居家安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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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包括社區照顧服務及家居改裝服務，使長者的居住環境得以改

善。這一點獲得很多非政府機構受訪者的認同。 
 
175. 雖然與資助巿場比較，現時的私營社區照顧服務仍未成熟，但

引入資助券計劃(如適用於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可鼓勵非政府機構

及私營營運者探討如何發展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詳見第五

章)。所有非政府機構的受訪者都贊同，資助券應適用於社區及住宿

照顧服務，以免鼓勵長者過早或不必要地入住院舍，亦可實踐政府在

施政報告中推動居家安老的目標。另一方面，一些非政府機構營運者

指出，由於資助或合約院舍受長者歡迎，他們對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

能否吸引長者放棄輪候資助或合約院舍仍有疑問。 
 
176. 事實上，一些非政府機構已營運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務，引

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可鼓勵非政府機構進一步擴大現有的非資助

服務範疇，或發展更多綜合社區照顧服務，以迎合社區長者照顧的需

要。它們亦大力主張長期護理服務資助券應適用於住宿及社區照顧服

務，使社區長者可因應個人身體情況靈活選擇所需的服務，以及按需

要轉換服務。詳情可參考第五章所述有關現時一些非政府機構及長者

地區中心近期的發展。 
 
177. 資助券的行政程序應盡量簡化，好讓長者及院舍營運者有效地

使用，以及減少行政及財政費用。 
 
178. 在任何情況下，如長者及／或其家人突然無力支付較高端服務

的費用餘額，院舍營運者應有相應的措施，處理突發的情況，並應避

免強制長者離院或停止服務。 
 
179. 再者，經濟狀況審查的水平應隨社會環境而調整，如跟隨消費

物價指數及／或住戶入息中位數。 
 
180. 為使資助券計劃順利推行，相同的經濟狀況審查亦應適用於中

央輪候冊的資助宿位，否則不合資格的資助券申請者(即有經濟能力

者)會轉而輪候資助宿位，違反投放資源於最有需要長者的根本目標。 
 
181. 雖然現時非政府機構在一筆過撥款機制下運作，但仍有一些關

於住宿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標準單位成本」預算可供參考，尤其是提

供專業照顧的基本水平。因此，在釐定資助券的價值可參考相關的「標

準單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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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部份經營長者服務的非政府機構代表關注，私營安老院舍可能

會按資助券的金額增加院費，但沒有相應地改善服務質素。他們亦建

議應設立一些機制，用以監察接受資助券的私營安老院舍的服務質素

是否與收費相稱。這方面可以參考教育局的學前教育學券計劃(學

券)。現行《教育條例》容許政府在批核幼稚園學費調整額時向校方

發出「收費證書」。因此，政府實質上可限制接受學券機構的學費上

限，以免有關學校因學券而調升學費。現時，社署透過協議條款為改

善買位計劃設定收費上限，一些主要資料提供者建議，可研究把類似

的行政措施應用於資助券計劃，確保私營安老院舍收費合理。 
 
183. 要發揮資助券機制的優點，實有需要制訂促進服務改善的配套

機制，尤其是私營安老院舍的服務。舉例來說，當局應鼓勵私營安老

院舍參與質素保證或評審計劃，使消費者(資助券持有者)在使用資助

券時，更了解不同私營安老院舍的服務質素。 
 
184. 在這方面，改善買位計劃能有效改善私營安老院舍的質素，並

提高私營安老院舍的使用率。基於長者及參與改善買位計劃的營運者

均需適應政策轉變，在資助券計劃推行初期應保留改善買位計劃。雖

然如此，一些受訪者指出，長遠需要檢視改善買位計劃及住宿照顧服

務資助券兩者相對的可取之處。 
 
185. 此外，私營安老院舍的服務資料，如地點、環境、服務質素、

收費、營運機構等，應具更高的透明度。詳請可參考教育局公佈的學

校概覽所載的營運者基本資料。現時社署亦有把住宿照顧服務的基本

資料上載互聯網，但署方應考慮提供更詳盡的資料。透過提供容易查

閱的資料，使用者便能作出明智的選擇，並使資助券機制的運作更具

效益。 
 
186. 在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機制下，應設立投訴或蒐集意見的機

制，處理有關住宿照顧服務水平的查詢。這個機制應該方便使用者，

但同時可以避免不合理的投訴及不必要的行政工作。有關評審、服務

質素保證及資料發放，會在第五章詳述。 
 
187. 另一方面，私營安老院營運者關注是否可以與非政府機構在同

一環境下「公平競爭」。一些私營安老院營運者表示，租金是它們主

要的營運成本，但對津助或合約院舍來說租金並不構成影響，因為這

些院舍通常設於受資助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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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議 

 
188. 本章就長期護理服務的規劃和發展提出建議。 
 

為長期護理服務制訂切實可行及可持續發展的融資模式 

189. 面對人口老化的挑戰，香港必須制訂切實可行並可持續發展

的政策及服務，以應付長者對長期護理服務不斷增加的需求。國際經

驗和香港市民的意願，都與香港政府的政策方向一致，即應推廣「居

家安老」及社區照顧。我們應致力鼓勵長者盡可能留在其熟悉的家居

環境居住，而非過早及不必要地入住院舍。同時亦要探討如何更有效

推動社區照顧服務的發展和供應，包括由私營市場或非政府機構以自

負盈虧模式提供服務。 
 
190. 長遠來說，現時政府資助的長期護理服務制度未必持續可

行，因為人口老化令服務需求不斷增加，尤其是現時缺乏篩選機制識

別真正需要政府財政資助的人士。 
 
191. 如第四章所述，聚焦小組及問卷調查的大部分受訪者，考慮

到應把有限的公共資源公平分配給最有需要的人士，所以都支持實施

住宿照顧服務經濟狀況審查。此舉亦符合政府應選擇性提供資助長期

護理服務的整體趨勢。 
 

重新考慮「雙重選擇」的安排 

 
192. 在資助服務方面，安老服務統一評估機制會評估長者申請人

的照顧需要，然後提出相應的服務建議，包括「只適合社區照顧服

務」、「只適合住宿照顧服務」及「雙重選擇」（即同時適合接受社區

或住宿照顧服務）。現時獲評為適合社區照顧服務及住宿照顧服務的

申請人（即獲編配「雙重選擇」的申請人），90%以上會選擇申請住

宿照顧服務（只申請住宿照顧服務或同時申請住宿照顧服務及社區照

顧服務），與推廣「居家安老」的世界趨勢背道而馳。雖然提供社區

照顧服務基本上可令不少體弱長者繼續在社區生活，但仍有一些因素

會令長者及其家人傾向選擇住宿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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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這些因素可能包括現時院舍宿位的分配是毋須通過一般經

濟狀況審查機制分配院舍宿位、認為資助安老院舍比私營院舍較佳、

資助安老院舍收費較低、家人在長者入住資助院舍後可解除照顧長者

的負擔、長者在離開醫院後的即時支援服務並不足夠，以及缺乏家庭

照顧者等。 
      
194. 當局應重新檢討「雙重選擇」安排，以推廣「居家安老」。

其中一個方案是取消「雙重選擇」，意即當長者缺乏家庭支援，以及

不能依賴社區照顧服務留在社區居住時，才會獲配住宿照顧服務。另

一方案是要求「雙重選擇」的申請人在選擇住宿照顧服務前，必須先

使用社區照顧服務一段時間。此舉可讓長者在考慮住宿照顧服務前，

透過社區照顧服務的協助，嘗試繼續留在社區居住。這項措施亦有助

紓解過早入住院舍的問題，並可確保安老宿位會被編配給最有需要的

長者。在試用社區照顧服務後，如果長者確有住宿照顧服務的需要，

可獲安排安老宿位。 
 
195. 當局更可考慮以資助券的形式向中央輪候冊申請者提供資

助，讓他們可在私營或自負盈虧市場選購不同組合的社區照顧服務，

但須視乎私營或自負盈虧市場是否可提供優質的社區照顧服務。舉例

來說，如果在强制試用期間向中央輪候冊有「雙重選擇」的申請者提

供可用於私營市場的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可能有更大誘因令他們使

用社區照顧服務。 
 

進一步發展社區照顧服務 

 
196. 如第二章强調，與其他國家比較，香港有較高的院舍入住率

（年滿 65 歲的長者中大約有 7%），其他國家大約只有 1%至 5%。當

局應仔細分析和處理現時長者及／或其家人選擇提早及／或不必要

地入住院舍的情況。事實上，本地及國際間的長者長期護理服務發展

一向奉行「居家安老」的原則，强調長者年老時應與家人同住或在熟

悉的環境居住。推廣社區照顧服務，可鼓勵長者使用社區照顧服務而

非住宿照顧服務，並應朝這方向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 
 
197. 此外，基於經合組織國家實行現金津貼的優點，以及是次研

究發現資助券計劃受到歡迎，實有需要探討引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

計劃。這與推廣使用者的選擇和彈性，以及最重要是與「居家安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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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原則相符。如果長者（及其家人）能使用資助券選擇住宿或社

區照顧服務，便可避免或減少因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計劃而可能誘發

對院舍宿位有更大需求的問題。 
 
198. 事實上，國際間不乏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的例子。國際間的

現金津貼通常給予社區照顧服務而非住宿照顧服務（例如美國的「現

金及諮詢」計劃、澳洲的「社區安老照顧」計劃）。國際趨勢是傾向

提供現金津貼幫助長者與家人居家安老，原因是社區為本的家居照顧

服務對長者十分重要，並難以替代。這類服務有助避免長者過早及不

必要入住院舍，從而實現「居家安老」。 
 
199. 這種推廣居於社區而非入住院舍的傾向足以解釋，為何在研

究的國家中，只有奧地利提供住宿服務資助券或現金津貼，其他國家

只提供家居照顧的現金津貼。 
 
200. 至於香港，研究所進行的意見調查結果顯示，較多來自不同

組別的受訪者(由 54.8%至 70.0%)認同，社區照顧服務能幫助他們安

心居家安老。同時，調查結果亦帶出一些有利於協助及鼓勵長者留在

家中而非選擇安老院舍的因素包括：a) 加強長者家居照顧服務；b) 加

強長者日間護理服務；c) 提供直接資助，讓長者在市場上自行選擇

合適服務；d) 增加照顧者的照顧技巧訓練；e) 增加照顧者對老化過

程的認識；f) 增加照顧者對痴呆症照顧的認識，以及增加長者對老

化過程的認識；g) 加強社區照顧服務的宣傳推廣。 
 
201. 是次研究訪問的非政府機構及私營安老服務的代表，都對引

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會帶來正面影響持樂觀態度。如第二章所述，

現時已有一些非政府機構／非牟利組織發展自負盈虧的社區照顧服

務，以及一些長者地區中心發展收費的照顧者服務。 
 
202. 不過，相對於私營院舍，現時私營市場的社區照顧服務尚未

成熟。因此，如要引入社區照顧服務資助券，必須有成熟的私營市場，

就如現時的私營院舍市場一樣，以便長者以資助券在市場上自由選擇

最切合他們需要的服務。除此之外，亦應加强所提供服務的種類、使

用這類服務時的彈性（例如服務時間及服務組合），以滿足不同長者

及其照顧者的需要；服務質素亦應得到保證，以防止濫用資助券。如

上文所述，政府應加強宣傳，鼓勵長者使用社區照顧服務。 
    
203. 現時的社會服務、醫療及相關服務等各方面，應發揮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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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作用，向有需要的長者提供全面的綜合服務，例如探討如何向離

開醫院長者提供適時的支援服務，以免長者因缺乏家庭照顧者及／或

相關的家居照顧服務而選擇入住院舍。由各個服務機構／單位(例如

衞生署的長者健康中心、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提供的服務，應加強互相協調。除此之外，在發展一些提供

「一站式」和「個人化」服務的社會企業時，應從中分配資源加强對

社區長者的支援。此舉亦可推動鄰里互助，甚或為有心服務長者的人

士創造就業機會。 
 
204. 值得一提的是，照顧者在支援長者「居家安老」方面擔當重

要的角色。現時主要透過長者中心，例如以輔導及資訊提供的形式，

向照顧者提供支援。二零零八年，政府推出「護老培訓地區試驗計

劃」，目的是培訓護老者照顧長者的基本技巧。隨着人口老化及長者

日漸體弱，實有需要探討如何進一步加強對照顧長者人士的支援。 
 

其他需要考慮的相關議題 

人力資源問題 

 
205. 若要建立可行的長期護理服務供應系統，市場必須要有充足

具合適資歷和熱誠的工作人員。 
 
206. 現時，所有安老院舍除須符合《安老院條例》（香港法例第

459 章）所訂的發牌要求，以及遵守條例的規定外，資助安老院舍亦

須符合津貼及服務協議，或相關營運者與社署所簽訂的服務合約訂定

的基本人力要求。提供護養院宿位的安老院舍必須獲得衞生署按《醫

院、護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第 165 章)發出的牌照。 
 
207. 不過，安老照顧服務的行業人手短缺及專業培訓問題一直備

受關注，尤其是向體弱長者提供特別護理照顧方面擔當重要角色的註

冊護士及登記護士人手嚴重短缺。註冊護士對於護養院宿位的供應尤

為重要，因為《醫院、護養院及留產院註冊條例》(第 165 章)規定護

養院的日常運作需要註冊護士當值。目前，註冊護士嚴重短缺，已令

護養院擴展服務受到限制。 
 
208. 為應付登記護士短缺的問題，政府自二零零六年起推出為期

兩年的全日制訓練課程，為社會福利界訓練登記護士。直至目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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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共開辦了四班，由現在開始至二零一一年會多開辦四班。八班課

程會提供 930 個培訓名額。課程學費全由政府資助，但完成課程者必

須承諾在畢業後於社會福利界連續工作最少兩年。第一及第二班的受

訓者已於二零零八年四月及十月畢業，大約 85%的畢業學員已加入社

福界行列，這項措施在若干程度上可紓緩業界登記護士的短缺情況。 
       
209. 除護士人手短缺外，受訪的非政府機構營運者亦關注保健護

理員短缺的問題。因此，安老事務委員會與醫管局合作，推行一項為

保健員而設的先導訓練課程，提升他們照顧院舍內體弱長者的技巧和

能力。長遠來說，如果有更多接受優質訓練的保健員供應，保健員便

能在住宿照顧服務方面擔當更加重要的角色，這樣可能會吸引年輕一

輩加入這個行業。 
 
210. 此外，在研究中很多受訪的非政府機構營運者都表示，長遠

來說如果能夠增加安老院舍的人手更為理想，因為現時入住安老院舍

的長者比以前體弱，需要更多人手加以照顧。對資助安老院舍來說，

可能需要檢討有關服務合約或協議，以調整人手編制。要改變私營院

舍的人手編制則較難，因為會涉及更改法定發牌標準。 
 

私營院舍的質素保證及評審 

 
211. 社會人士關注，市場上是否有具質素的住宿照顧服務。基於

現時私營院舍服務質素參差，在研究訪問中的非政府機構及私營服務

營運者都表示，私營市場的質素控制至為重要，尤其是如果當局日後

可能會考慮實施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 
 
212. 現時由於不少私營院舍使用者都是綜援受助者，他們已成為

私營院舍宿位現成的市場。因此，私營院舍缺乏尋求質素評審的誘

因，以吸引更多顧客。若實行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機制，可能會推動

私營院舍尋求質素認證或評審，有助提升服務質素，繼而吸引更多顧

客自行補貼資助券的差額，以獲得更高質素的服務。 
 
213. 社署現正透過安老院牌照事務處發牌管制，監察私營院舍。

雖然發牌／監管機制可確保私營院舍符合法定要求，但仍偶有發現一

些尚未達標的服務或不當行為。 
 
214. 現時私營院舍與資助院舍在形象、質素及服務收費方面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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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即使引入住宿照顧服務資助券，一些長者（及其家人）仍可能

會留在中央輪候冊等候資助院舍宿位。政府或需考慮如何縮窄上述差

距，以便私營／自負盈虧市場的院舍宿位物盡其用。 
 
215. 為進一步確保私營院舍的服務質素，應有更好的途徑取得院

舍的資訊，例如地點、環境、服務質素、人手、收費、營運機構。現

時社署只在網頁公布安老院舍的基本資料，但長者及其照顧者應可透

過便捷的途徑更容易獲得詳盡的資訊。此外，政府若推行住宿照顧服

務資助券，亦應設立投訴或蒐集意見的機制，處理有關院舍質素水平

的查詢。 
 
216. 我們曾參考英國及美國等經合組織國家的做法。英國政府已

要求所有國民保健服務機構製作年度報告，內容必須包括服務表現的

資料，以供公眾參考。一九九八年制訂的英國國家服務綱領，列明國

家標準、表現進度、服務或各類健康護理的改善時間表，以監察服務

質素。自二零零一年起，當局正式成立全國健康護理事故强制匯報機

制，目的是使政府資助的團體向公眾問責。在美國已實施公營計劃針

對處理健康護理服務提供者(包括護養院及家居健康護理(Lundsgaard, 
2005))的質素檢定及匯報機制。 
 
217. 如上文所述，政府正透過發牌監管機制，確保私營院舍的基

本服務質素。一九九八年實施的改善買位計劃，已向私營院舍提供一

些誘因，在發牌要求以外，進一步改善他們的服務質素。進一步提升

服務質素的可行方法之一是設立評審機制，評定營運者達到特定水平

的服務質素。評審機制應獨立於政府的發牌監管機制，以免與法定發

牌要求混淆。現時，香港老年學會已推行一項自願性安老院舍評審計

劃，但自一九九五年計劃運作以來，已獲評審的安老院舍數目不多。

二零零九年五月，香港醫護學會與香港生產力促進局共同推行名為

「優質長者服務計劃」的安老服務質素保證計劃，業界的接受程度仍

有待觀察。 
 
218. 受訪的私營院舍營運者，對現時自願性質的評審機制提出多

項關注。第一，直至目前為止，仍沒有一套公認或廣為接受的質素保

證機制，不同的營運者會採用不同的機制，包括香港老年學會的計

劃、國際標準化組織及香港管理專業協會的管理審核等。第二，評審

費用高昂。第三，由於需要培訓一支合資格的評審員隊伍，加上現時

院舍數目眾多，若整個私營業界均進行評審，需時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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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養院宿位的供應 

 
219. 隨着長者日漸衰弱，院舍護理環境提供的護理水平亦相應提

高。現時資助／私營／自負盈虧市場有護理安老及護養院宿位，滿足

不同體弱程度長者的需要。由於高齡化人口的發病率上升，預計對護

養院宿位的需求會增加。 
 
220. 資助護養院宿位的供應會受一些因素影響：第一是政府的政

策方向及可供運用的資源；其次是可供使用的土地；最後是有否足夠

人手，尤其是註冊護士，因為香港法例第165章規定護養院必須有註

冊護士二十四小時當值。 
 
221. 從土地的角度來說，香港法例第165章界定護養院為「醫

院」，並需設於劃為「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地帶的範圍，這

類土地的需求甚殷。另一方面，護理安老院可以位於劃為「住宅」及

「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途」地帶的範圍。如果護養院要設於非「政

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用地，必須徵得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 
 
222. 不過，目前的情況是大部分私營安老院舍並非位於「政府、

機構或社區設施」用地。私營機構不大可能獲得「政府、機構或社區

設施」用地設立牟利護養院，而且獲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在非「政府、

機構或社區設施」用地設立牟利護養院亦非易事。因此，在可見的將

來，私營護養院宿位的供應仍會繼續受土地供應所限制。 
 
223. 雖然如此，我們留意到行政長官在二零零九至一零年度施政

報告，公布了一項嶄新和多管齊下的方法，以增加資助護養院宿位的

供應。鑑於護養院宿位的輪候時間較長，以及私營市場的供應有限，

我們傾向贊成政府集中資源增加資助護養院宿位，並期待相關安排的

實施詳情。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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